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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一期）水土保持设施验收评估特性表

验收工程名称
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

（一期）
验收工程地点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

验收工程性质 扩建、建设类 验收工程规模

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远景

规模为 40万 m3/d，本次建设规模

为 20.0万 m3/d。

所在流域 长江流域
所属国级水土流失重

点防治区
不涉及国家和省级重点防治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部门、时间及文号

成都市青白江区行政审批和营商环境建设局，2019年 8月 7日，

青审批建〔2019〕192号

工期
主体工程 2019年 11月-2023年 5月
水保工程 2019年 11月-2023年 5月

水土流失量
水土保持方案预测量 389.78t
水土保持监测量 337.75t

防治责任范围(hm2)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

任范围

6.0
建设期实际扰动范围 5.01
建设期防治责任范围 5.01
运行期防治责任范围 4.83

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防治指标 修正

目标值

实际完成

指标值

现状

是否达标水土流失治理度（%） 97 100 是

土壤流失控制比 0.85 1.85 是

表土保护率（%） 92 97.37 是

渣土防护率（%） 94 99.1 是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100 是

林草覆盖率（%） 25 48.9 是

主要工程量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0.74万m3，表土回覆 0.74万m3，土地整治 2.45hm2，复耕 0.18hm2，

雨水管 1034.2m，排水沟 134.7m，建筑物周边盖板沟 918m
植物措施 景观绿化 2.45hm2，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砖砌）474m，临时排水沟（土质）650m，临时沉沙池 7个，

土袋拦挡 182m3，防雨布苫盖 0.56hm2，密目网苫盖 0.9hm2

工程质量评定

评定项目 总体质量评定 外观质量评定

工程措施 合格 合格

植物措施 合格 合格

投 资（万元）

水土保持方

案批复投资
252.98

实际投资 552.67

投资变化主

要原因

1、为了更好地排导区域内径流，施工图阶段根据各区域排导要求增加

了主要雨水管管径，同时增加了排水措施工程量，工程措施投资费用

增加；

2、为厂区绿化的统一协调，施工图设计时将预留用地区域撒播草籽变

更为乔灌草景观绿化；增加了对建筑物周边零星用地的景观绿化设计，

加之因设计深度因素方案阶段景观绿化措施单价较低，最终实施阶段

植物措施投资增加；

3、基于项目施工布局、工序特点、排导时间，结合区域集雨面积等因素，

施工过程中将部分砖砌临时排水沟变更为临时排水沟，另充分利用区域自

然恢复条件，将部分临时苫盖材质由防雨布变更为单价较低的密目网，临

时措施投资费用减低；

4、独立费用变化的主要原因为：水保方案编制时独立费用为估算值，实

际独立费用根据市场行情、招投标合同和实际工作开展情况有所增加。

5、预备费投资减少的主要原因为：水土保持投资按实计列，不再计列工

程预备费。

6、水保补偿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本项目属于市政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

项目，根据川财综〔2014〕6号中免征规定，该项目水土保持补偿费免征。

工程总体评价 水土保持工程建设符合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的要求，各项工程安全可靠、质量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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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工程质量基本达到了验收标准，可以组织竣工验收，正式投入运行。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四川禹润水利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主要施工单位 四川竞辉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工程设计单位 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四川华睿佳创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四川长江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设施验收评估单位 四川善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成都青白江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建材路 39号 2栋

4楼 416号
地址

成都市青白江区华金大道一段九

号

联系人及电话 朱家兴/19934594997 联系人及电话 蓬勇/13618038588
传真/邮编 610051 传真/邮编 610300
电子信箱 953779810@qq.com 电子信箱 /



1

前 言

本次验收范围：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一期）位于位于成都市青白江区华金

大道 1段 9号红阳街办蔡家庙社区 9组、10组、同井村 5组交界处，东经 104.23°、北

纬 30.88 °，扩建工程建设区紧邻华金大道，可由项目区直达城区，取水井处存在现有道

路与老水厂道路连接，交通运输条件极为便利。项目规划建设净用地面积 59999.96m2，

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建设净用地面积 48309.67m2，二期建设净用地面积 11690.29m2，

二期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中控楼 1栋。项目（二期）因征拆、建设规划等因素短期内不

再实施，本次验收仅包含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一期）。

项目（一期）概况：本项目（一期）由引水工程、生产厂区及预留用地组成。项目

（一期）规划净用地面积 48309.67m2，总建筑面积 10624.15m2，其中计入容积率面积

9497.76m2，不计入容积率面积 1606.39m2。主要建设内容:新建取水井 1座、细格栅井 1

座、取水泵房 1栋、配水井 1座、预沉-折板絮凝-复合式沉淀池 2座、气水反冲滤池 2

座、反冲洗泵房 1栋、送水泵房 1栋、滤池冲洗水回收池 1座、沉淀池排泥水提升池 1

座、污泥浓缩池 2座、贮泥池 1座、污泥脱水间 1座、加氯加药间 1栋、配电室 1栋（与

送水泵房合建）、机修间及仓库 1栋、门卫室 1座。

项目（一期）占地面积 5.01hm2，其中永久占地 4.83hm2，临时占地 0.18hm2。永久

占地包括引水工程防治区 0.27hm2、生产厂区防治区 3.73hm2、预留用地防治区 0.83hm2；

临时占地仅包含施工场地防治区 0.18hm2。

项目（一期）总投资 48727.56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12036.33万元。项目（一期）

实际工期为 2019年 11月～2023年 5月，总工期 43个月。

项目前期工作过程：

2018年 6月，四川省迅达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完成了《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2018年 7月 31日，取得了青白江行政审批局《川投资备【2018-510113-46-03-287915】

FGQB-0277号》的项目备案表。

2019年 8月，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完成《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初

步设计》（审批版）。

2019年 11月，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完成《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

施工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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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过程：2019年 11月开工建设，2023年 5月完工。

本项目（一期）施工单位为四川竞辉建工有限责任公司，设计单位为中国华西工程

设计建设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四川长江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各参建单位及标段划

分详见下表。

工程参建单位一览表

单位名称 单位类型

成都青白江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 主体设计单位

四川禹润水利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四川长江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监理单位

四川竞辉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施工单位

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情况：

2019年 4月，项目建设单位成都青白江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四川禹润水利勘察设

计有限公司开展了《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工作；2019

年 5月，编制完成《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2019

年 6月 6日，四川省君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成都市魅城凯冠酒店主持召开了《青白江

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的技术评审工作，2019年 6月底

方案编制单位修改完成了《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

并报批，2019年 8月 7日，成都市青白江区行政审批和营商环境建设局以《成都市青白

江区行政审批和营商环境建设局关于〈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书〉的批复》（青审批建〔2019〕192号）对本项目水保方案进行了批复，明确批复了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防治分区及措施设计、水土保持监测等。

水土保持监测情况：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结合水土保持监测相关法律法规及

文件规定，成都青白江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0月委托四川华睿佳创工程设计咨

询有限公司开展了本项目（一期）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单位在受到委托后专门成立

了本项目监测工作小组，并迅速连续组织人员，在项目区现场通过回顾性调查和现场监

测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内容主要为：水土流失影响因子及主要流失部位的水

土流失状况、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水土保持措施及防治效果等。经过回顾调查，于

2023年 11月编制完成了《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一期）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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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理情况：2019年 11月，成都青白江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四川长江建

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开展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主体监理工作，水土保持监理纳入

主体一并监理，于 2023年 5月完成本项目含水土保持工程在内的监理工作。

水土保持验收工作情况：目前本项目处于建设期竣工验收阶段，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水土保持法》及《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

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号）、《四川省水利厅转发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

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川水函[2018]887号）等文件

的规定，项目建设单位成都青白江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年 4月委托我公司（四川善

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承担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一期）的水土保持设施验

收报告编制工作。接到委托之后，我公司组织技术评估综合组、工程组、植物组、经济

财务组等四个专业组数次深入工程现场开展实地调查，对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及水土保持措施运行情况进行核查，并与工程建设有关单位进行了座

谈，调阅了施工、监理、竣工验收等相关资料。将水土保持工程各项措施的数量、质量

和外形尺寸等与水土保持方案及其实施总结报告进行统计分析、对照、核实，最终，经

过评估，形成了对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现状及水土保持设施的质量与效

果的客观评估结论。2023年 11月编制完成了《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一期）水

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以下简称《验收报告》）。

据评估，项目（一期）建设期防治责任范围总面积5.01hm2，全部为项目建设区，

无直接影响区。项目（一期）建设实际扰动地表面积为5.01hm2，水土保持综合防治达

标及永久设施占压面积为5.01hm2。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552.67万元。截至目前，

水土流失治理度达100.00%，土壤流失控制比达1.85，渣土防护率达99.1%，表土保护率

达97.37%，林草植被恢复率为100.00%，林草覆盖率为48.9%，各项指标均达到了批复水

保方案确定的防治目标值，满足水土流失防治要求，水土保持设施施工质量总体合格，

项目建设单位对遗留问题已有落实工作计划，项目（一期）建设期的水土流失防治工作

总体可行，可以组织进行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

评估工作期间，我公司得到了成都市青白江区水务局的指导，同时也得到了成都青

白江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四川长江建设监理有限责任

公司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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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地理位置

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一期）位于位于成都市青白江区华金大道 1段 9号红

阳街办蔡家庙社区 9组、10组、同井村 5组交界处，扩建工程建设区紧邻华金大道，可

由项目区直达城区，取水井处存在现有道路与老水厂道路连接，交通运输条件极为便利。

项目中心点地理坐标东经 104°13′56.22″、北纬 30°53′11.63″。

图 1-1 项目地理位置图

1.1.2 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一期）；

建设单位：成都青白江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青白江区华金大道 1段 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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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性质：扩建、建设类；

工程规模：项目（一期）规划净用地面积 48309.67m2，总建筑面积 10624.15m2，其

中计入容积率面积 9497.76m2，不计入容积率面积 1606.39m2。主要建设内容:新建取水

井 1座、细格栅井 1 座、取水泵房 1栋、配水井 1座、预沉-折板絮凝-复合式沉淀池 2

座、气水反冲滤池 2座、反冲洗泵房 1栋、送水泵房 1栋、滤池冲洗水回收池 1座、沉

淀池排泥水提升池 1座、污泥浓缩池 2座、贮泥池 1座、污泥脱水间 1座、加氯加药间

1栋、配电室 1栋（与送水泵房合建）、机修间及仓库 1栋、门卫室 1座。

表 1.1.2-1 项目基本特性表

一、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 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

工程性质 扩建，建设类工程

建设地点 青白江区华金大道 1段 9号
建设单位 成都青白江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总投资 48727.56万元

建设工期 2019年 11月开始施工，2023年 5月建成，总工期为 43个月

工程规模
项目（一期）规划净用地面积 48309.67m2，总建筑面积 10624.15m2，其中计入容积率面

积 9497.76m2，不计入容积率面积 1606.39m2。

二、工程组成及占地情况

项目组成
占地面积（hm2）

备注
永久 临时 小计

引水工程 0.30 0.30
包含取水井1座、引水渠道1条、细格栅井1座、取水泵房

1座；

生产厂区 3.63 3.63

包含配水井1座、预沉-折板絮凝-复合式沉淀池2座、气

水反冲滤池2座、反冲洗泵房1栋、送水泵房1栋、滤池冲

洗水回收池1座、沉淀池排泥水提升池1座、污泥浓缩池2
座、贮泥池1座、污泥脱水间1座、加氯加药间1栋、配电

室1栋（与送水泵房合建）、机修间及仓库1栋、门卫室1
座及场内道路及周边绿化等

预留用地 0.90 0.90 厂区西南角及220kv同青线线路影响范围

施工场地 0.18 0.18
场地北侧设置一处施工营地，主要布设项目施工办公及

库房等，占地约0.18hm2。

合计 4.83 0.18 5.01

1.1.3 项目投资

本项目总投资 48727.56万元，土建投资 20881.44万元。

1.1.4 项目组成及布置

1.1.4.1项目组成

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由引水工程、生产厂区和预留用地组成。

本工程项目组成详见表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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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4-1 本工程项目组成表

项目组成 备注

引水工程 占地0.30hm2，包括取水井、引水渠道（2×3.2×1.5）、细格栅井、吸水井、取水泵房；

生产厂区

占地3.63 hm2，包括包括配水井1座、预沉-折板絮凝-复合式沉淀池2座、气水反冲滤池2座、反冲洗

泵房1栋、送水泵房1栋、滤池冲洗水回收池1座、沉淀池排泥水提升池1座、污泥浓缩池2座、贮泥

池1座、污泥脱水间1座、加氯加药间1栋、配电室1栋（与送水泵房合建）、机修间及仓库1栋、门

卫室1座周边道路及硬化广场等；

预留用地 占地0.90 hm2，主要为厂区西南角及220kv同青线影响区域

（一）引水工程

引水工程包括取水井、引水渠道、细格栅井、取水泵房（含吸水井）四部分组成。

本工程取水井设 1座，位于厂区西南侧围墙内，土建尺寸：LxBxH= 18.0x10.0x4.4m；

引水渠设计起点为厂区西南侧围墙内 DN2000原水管道端口，终点为本次扩建工程细格

栅井，设计 2条断面为 3.2x1.5m（宽 X高）的引水渠道，坡比 0.003；细格栅渠设 1座

（分 4 组均匀分水），细格栅渠与取水泵房吸水井合建，土建尺寸：LxBxH=

13.8Q3.35x7.30m；取水泵房（含吸水井）土建按远期 42万 m3/d设计，设备按近期 20

万 m3/d安装，时变化系数 1.4。泵房尺寸为 LxBxH=34.1x14.5x（7.71+7.0）m。框架结

构，高低压配电间、值班室与其合建。吸水井采用钢筋砼结构,土建按 42万 m3/d一次到

位，土建尺寸 26.6x5.0x9.52m, 一座分 2格，中间分格，设闸门连通以便清洗、检修。

（二）生产厂区

（1）建构筑物工程

生产厂区建筑物包括配水井 1座、预沉-折板絮凝-复合式沉淀池 2座、气水反冲滤

池 2座、反冲洗泵房 1栋、送水泵房 1栋、滤池冲洗水回收池 1座、沉淀池排泥水提升

池 1座、污泥浓缩池 2座、贮泥池 1座、污泥脱水间 1座、加氯加药间 1栋、配电室 1

栋（与送水泵房合建）、机修间及仓库 1栋、门卫室 1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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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4-2 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一期建筑物一览表

名称 建筑性质
地上面积

（m2）

地下面积

（m2）

建筑面积

（m2）

计容面积

（m2）

基底面积

（m2）

门卫 辅助设施用房 30.00 30.00 30.00 30.00

取水泵房 生产用房 274.83 620.58 895.41 274.83 520.53

加药加氯间 生产用房 1068.11 1068.11 1218.19 1068.11

送水泵房 生产用房 373.51 985.81 1359.32 1219.44 856.73

配电间 生产用房 533.36 533.36 533.36 533.36

污泥脱水间 生产用房 798.98 798.98 1597.96 798.98

机修间及仓库 生产用房 550.24 550.24 550.24 550.24

反冲洗泵房 生产用房 316.24 316.24 607.64 316.24

气水反冲滤池 生产用房 1733.05 1733.05 1733.05 2654.70

气水反冲滤池 生产用房 1733.05 1733.05 1733.05 2654.70

合计 7411.37 1606.39 9017.76 9497.76 9983.59

（2）道路及硬化场地

本项目道路及硬化场地工程包括场内连接道路，以及硬化场地等，总占地面积

0.95hm2。场内道路呈环状布设，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主要道路宽 4m，转弯半径大于

9m，全厂贯通，兼做为项目消防通道。

（3）景观绿化工程

在项目场地周边、道路两旁以及建筑物周边采取乔灌草景观绿化，植物配置以本地

树种为主，疏密适当，高低错落，形成一定的层次感；色彩丰富，主要以常绿树种作为

“背景”，四季不同花色的花灌木进行搭配。尽量避免裸露地面，广泛进行垂直绿化以

及各种灌木和草本类花卉加以点缀，使厂区达到四季常绿，三季有花

根据主体提供的景观绿化设计以及现场调查，乔木选择天竺桂、杨梅、桂花、柚子

树、造型罗汉松、金弹子桩景、香樟、桢楠等，灌木选择红叶石楠球、花叶蒲苇、海桐、

花叶美人蕉、红花继木、金禾女贞等，草种选择台湾 2号草坪。厂区绿化面积 2.45hm2,

包含预留用地和引水工程区域绿化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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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4-3 乔灌数量统计表

名称
规格(cm)

数量 单位
胸(地)径 高度 冠幅

天竺桂φ18 18 600~700 400~450 7 株

天竺桂φ20 20 600~700 400~450 5 株

杨梅基φ10 基 10 250~300 250~300 6 株

杨梅基φ12 基 12 300~350 250~300 5 株

杨梅 D15 D15 350~400 300~350 3 株

杨梅基φ18 基 18 450~500 350~400 1 株

桂花φ8-10 8~10 350~400 300~350 109 株

桂花φ10-12 10~12 400~450 350~400 10 株

桂花φ12-14 12~14 400~450 350~400 5 株

桂花φ14-16 14~16 400~450 350~400 5 株

桂花φ20 20 400~450 350~400 1 株

柚子树φ12 12 350~400 300~350 7 株

柚子树 D15 D15 400~450 350~400 11 株

金弹子桩景 D15-20 D15~20 200~250 160~180 1 株

金弹子桩景 D25-30 D25~30 300~350 200~250 1 株

金弹子桩景 D25-30 D25~30 300~350 300~350 1 株

造型罗汉松 D15 D15 300~350 250~280 4 株

造型罗汉松 D15 D15 350~400 250~280 1 株

罗汉松 D10 D10 200~250 250~260 2 株

香樟φ30 30 900~1000 450~500 1 株

桢楠φ10 10 750~800 250~300 3 株

桢楠φ18-20 18~20 800~1000 300~320 27 株

红叶石楠φ8-10 8~10 200~250 180~190 73 株

黄葛树φ31 31 700~800 700~800 1 株

黄葛树φ53 53 700~800 700~800 1 株

黄葛树φ110 110 800~1000 600~800 1 株

丛生元宝枫 B —— 700~750 450~500 3 株

元宝枫 D23 D23 500~600 400~450 1 株

垂丝海棠の 12 12 400~450 300~350 7 株

垂丝海棠⑦10 基 10 300~350 250~300 4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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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晚樱φ6-8 6~8 300~350 200~250 50 株

日本晚樱φ12 12 400~450 300~350 6 株

日本晚樱φ15-17 15~17 400~450 300~350 4 株

木芙蓉φ12 12 350~400 300~350 7 株

朴树φ20 20 1000~1100 500~550 2 株

朴树φ27 27 1100~1200 550~600 2 株

朴树φ30 30 1100~1200 550~600 1 株

紫玉兰⑦10 10 350~400 250~300 3 株

紫玉兰φ12 12 450~500 300~350 2 株

紫薇φ6-8 6~8 300~350 250~300 7 株

紫薇φ8-10 8~10 300~350 250~300 5 株

紫薇φ14-15 14~15 350~400 300~350 7 株

丛生紫薇 H350 —— 350~400 300~350 1 株

红机 05 5 160~180 180~200 9 株

红机φ6 6 180~200 200~220 19 株

红枫φ8 8 250~280 250~300 11 株

红梅φ12 12 350~400 300~350 6 株

象牙红φ16 16 330~380 250~300 11 株

象牙红φ20 20 700~750 500~550 3 株

红豆树φ18 18 700~750 450~500 5 株

红叶李φ7-8 7~8 300~350 200~250 48 株

红叶李少 8-10 8~10 350~400 300~350 5 株

腊梅 H200-300 —— 200~300 250~300 1 株

乐昌含笑φ18-20 18~20 800~1000 450~500 4 株

银桦树φ32 32 1000~1200 500~600 1 株

白杨φ30 30 1000~1200 500~600 2 株

红花继木球 H120 120 120~130 50 株

金禾女贞球 H120 120 120~130 30 株

三角梅 H120 120 120 37 株

红叶石楠球 H130 130 130 10 株

千层金球 H130 130 130 7 株

铁树 H40-50 40~50 —— 6 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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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4-4 灌木地被面积表

序号 名称
规格(cm 密度

（株/m2）
面积 单位

高度 冠幅

1 花叶蒲苇 60~70 30~40 5 30 m²
2 海桐 50~60 25~30 49 170.2 m²
3 细叶芒 50~60 40~50 9丛 12 m²
4 花叶美人蕉 50~60 30~40 25 36.8 m²
5 百子莲 40~50 25~30 64 52.7 m²
6 红花继木 40~45 20~25 49 307.4 m²
7 红叶石楠 40~45 30~35 49 743.3 m²
8 鸭脚木 40~45 25~30 49 101.7 m²
9 雀舌黄杨 40~45 30~35 49 517.6 m²
10 金禾女贞 35~40 25~30 49 398.3 m²
11 无尽夏 25~30 20~25 36 86.7 m²
12 木春菊 25~3C 20~25 49 706.4 m²
13 黄菖蒲 25~30 20~25 49 137.6 m²
14 毛鹃 25~30 20~30 49 553.3 m²
15 金边六月雪 20~25 20~25 64 47.2 m²
16 金叶石菖蒲 20~25 20~25 64 295.4 m²
17 宿根美女樱 20~25 20~25 64 89.4 m²
18 韭莲 15~20 10~15 81 956 m²
19 红花满天星 15~20 10~15 81 308.1 m²
20 红花酢浆草 15~20 10~15 81 1101.3 m²
21 玉龙草 10~15 10~15 81 16795.5 m²
22 肾蕨 40~45 30~35 49 353.5 m²
23 鼠尾草 40~45 30~35 49 39 m²
24 千鸟花 40~45 30~35 49 96.7 m²
25 亮晶女贞 25~30 20~25 49 110.4 m²
26 金叶佛甲草 5~10 15~20 49 149.9 m²
27 西洋杜鹃 20~25 20~25 49 74.5 m²
28 石竹 15~20 15~20 49 15.4 m²
29 波斯菊 40~45 15~20 81 117 m²
30 台湾 2号草坪 5~10 0 0 152.6 m²
（4）厂区管线工程

净水厂管线布置包括原水管线、生产管线、生产废水管线、回收水管线、厂区雨水

管线、厂区污水管线、厂内自用水给水管线，以及加药加氯管沟、电缆沟等。

（三）预留用地

主体设计将厂区西南角及 220kv 同青线线路下的不利建设的 0.9hm2区域作为预留

用地，后续施工图设计考虑厂区内景观打造协调统一，预留用地与生产厂区同采取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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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化，景观绿化设计详见 1.1.4.1景观绿化工程。

1.1.4.2 项目布置

（一）项目总平面布置

根据引水渠和厂外接管位置，结合工艺处理流程顺序，按照流程合理布置。配水井、

沉淀池、滤池由西向东一字形排列，清水池位于沉淀底部，便于与厂外输水管相接；加

药、加氯间集中在配水井、沉淀池、滤池等前部区域，将加药间布置在靠近送水泵房、

沉淀池侧，加氯间布置在 2#沉淀池南侧、加药间东部位置，减短了投加管道；沉淀池排

泥进入生产废水处理系统，浓缩池、平衡池、污泥脱水机房集中布置在 2#沉淀池西南侧，

便于就近接纳排泥水，同时远离综合楼等厂前区，脱水泥饼运输车辆不影响厂区办公环

境。

厂区设置 2个出入口，主入口与华金大道相接，次入口与规划道路相接。厂区南侧

大门为水厂主入口，主要用于管理办公等车辆出入；厂区北侧大门为水厂次入口，主要

用于厂区运泥车、运药车辆等生产运行车辆出入。

（二）竖向布置

场地自然地面高程由东至西分别为484.37〜485.64米，本工程取水水源为工业渠（从

青白江-马棚堰分水闸引流而来，由闸门控制下游工业渠的水量和水位）。工业渠流经

自来水厂处渠顶堤岸高程为485.00m，现状水厂1~3 期厂平设计高程为485.00~485.70m。

综合考虑厂区防洪、土方平衡及厂内外道路衔接等因素，本工程厂平设计高程按 486.00m

进行考虑，厂区重点防洪区域（取水泵房、送水泵房、高低压配电室）厂平高程按 486.50m

考虑，同时取水泵房、送水泵房、高低压配电室室内外高差按 0.5m考虑，室内防洪高

程可达 487.00m，进一步加强扩建厂区防洪水平。

施工图设计基于项目（一期）北侧规划道路短期内不能实施，北侧排导配套设施不

完备情况，本项目场地内雨水通过雨水口将雨水收集后接入场内雨水管，最终排入项目

区南侧工业渠，雨水管出口高程 480.6m。室外雨水管道采用 FRPP双壁加筋波纹管，承

插接口，管径 DN200长度共计 11.7m、DN400长度共计 133.7m、DN600长度共计 461m、

DN800长度共计 106m、DN1000长度共计 20m、DN1200长度共计 51.4m、DN2000长

度共计 250.4m，排水管配套雨水口共计 71座。

1.1.5 施工组织及工期

1.1.5.1 施工标段划分

本工程施工单位为四川竞辉建工有限责任公司，主体设计单位为中国华西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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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四川长江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为

四川禹润水利勘察设计有限公司，水土保持监测单位为四川华睿佳创工程设计咨询有限

公司。各参建单位详见表 1.1.5-1

表 1.1.5-1 工程参建单位一览表

项目 参建单位

建设单位 成都青白江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主体设计单位 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四川竞辉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主体监理单位 四川长江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 四川禹润水利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措施施工单位 四川竞辉建工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四川华睿佳创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四川善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1.5.2 施工辅助设施实际布设情况

（一）施工便道

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一期）位于位于成都市青白江区华金大道 1段 9号红

阳街办蔡家庙社区 9组、10组、同井村 5组交界处，扩建工程建设区南侧临华金大道，

加之原有一条 5m宽村组道路与项目东侧同华大道相接，施工过程对其保留作为施工便

道，交通便利，未新建施工道路。

（2）施工场地

由于施工需要，施工单位于场地北侧空闲地设置一个施工场地，主要用于布置施工

人员办公临时板房和库房等施工临时设施，施工营地内地面全部硬化处理，并设置有排

水沟，施工场地占地 0.18hm2。另有材料堆场场地、钢筋加工棚等零星布置于项目征地

红线范围内，未新增占地，不重复计列。

（3）施工用水用电

施工用电：本项目位于城区，为自来水厂扩建项目，老厂区有较为完善的供电线路，

区域内供电方便，施工用电直接就近从老厂供电线路接引即可，可满足项目施工生产生

活用电。

施工用水：本项目位于城区，为自来水厂扩建项目，区域内供水方便，满足项目施

工生产生活用水，施工用水直接就近老厂区接引。

（4）料场

建设过程中，砂、石等原材料全部采用外购，未自备取料场。

（5）弃渣场

本项目（一期）土石方开挖总量 12.04万 m3（含表土剥离 0.74万 m3），回填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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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4万 m3（含表土回覆 0.74万 m3），项目土石方平衡，未布置弃渣场。

（6）表土堆放场

本项目（一期）表土堆存场利用项目西侧预留用地布置，占地 0.4hm2，位于项目红

线范围内，不新增占地。

1.1.5.3 施工工期

工程实际于 2019年 11月开工，2023年 5月完工，建设总工期 43个月。

1.1.6 土石方情况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项目场地平整及基坑开挖土方量约 11.91万 m3

（含表土剥离 0.83万 m3），回填土方量约 11.91万 m3（含绿化覆土 0.83万 m3），工程

土石方在厂区内即可完成平衡，无需外运设置弃渣场。

根据监理和竣工资料，本项目（一期）土石方开挖 12.04 万 m3（含表土剥离 0.74

万 m3），回填总量 12.04万 m3（含表土回覆 0.74万 m3），项目土石方平衡，无弃方，

未布置弃渣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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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6-1 项目水保方案阶段土石方平衡表 （自然方，单位：万 m3）

项目组成

开挖 回填 调入 调岀

表土剥离 基建开挖 小计 表土回覆 基建回填、厂平填筑 小计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引水工程区 0.05 0.39 0.44 / 0.39 0.39 / / 0.05
预留用地区绿化覆

0.05

生产厂区 0.53 10.45 10.98 0.42 7.8 8.22 / / 2.76 预留用地区绿化覆土

0.11、厂平回填 2.65

预留用地区 0.25 0.24 0.49 0.41 2.89 3.3 2.81
引水工程区表土、生产

厂区表土、基础开挖
/ /

合计 0.83 11.08 11.91 0.83 11.08 11.91 2.81 2.81

表 1.1.6-2 项目实际土石方工程量统计表 （自然方，单位：万 m3）

项目组成

开挖 回填（含绿化覆土） 调入 调岀

表土剥离
场平基

建开挖
小计 表土回覆

基建回填、厂平

填筑
小计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引水工程区 0.06 1.77 1.83 0.04 0.84 0.88 / / 0.95 预留用地区绿化覆0.02，
预留用地回填 0.93

生产厂区 0.51 9.32 9.83 0.42 9.02 9.44 / / 0.39

预留用地区绿化覆土

0.02、施工场地区绿化覆

土 0.07、预留用地回填

0.3

预留用地区 0.17 0.21 0.38 0.21 1.44 1.65 1.27
引水工程区表

土、生产厂区表

土、基础开挖

/ /

施工场地区 0.07 0.07 0.07 生产厂区

合计 0.74 11.3 12.04 0.74 11.3 12.04 1.3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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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批复的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相比，挖方量略有增加。变化的原因为：项目水土保

持方案编报阶段土石方工程量为估算值，加之后续施工图设计对项目建筑物基础、原水

管线、生产管线、生产废水管线、回收水管线、厂区雨水管线、厂区污水管线、厂内自

用水给水管线，以及加药加氯管沟、电缆沟等的进一步细化，实际土石方工程量经测量

统计略有增加。

1.1.7 征占地情况

根据批复的水保方案，项目总占地 6.00hm2，全部为永久占地，其中引水工程占地

0.27hm2、生产厂区占地 3.83hm2、预留用地 1.37hm2、基本农田占地 0.25hm2、林地保留

区 0.25hm2及高压线铁塔占地区 0.02hm2，占地类型为耕地、林地、住宅用地及其他土

地。

项目（一期）实际占地面积 5.01hm2，其中永久占地为 4.83hm2，临时用地为 0.18hm2。

永久占地包含引水工程占地 0.30hm2、生产厂区占地 3.63hm2和预留用地 0.90hm2；临时

占地仅包含施工场地区 0.18hm2。占地类型为耕地、林地、住宅用地及其他土地。

表 1.1.7-1 工程实际占地类型及面积统计表 （单位：hm2）

占地性质 项目
占地类型

合计
耕地 林地 住宅用地 其他土地

永久占地

引水工程 0.15 0.03 0.12 0.3

生产厂区 0.59 2.02 0.72 0.3 3.63

预留用地 0.19 0.33 0.22 0.16 0.9

小计 0.93 2.38 0.94 0.58 4.83

临时占地 施工场地 0.18 0.18

小计 0.93 2.38 0.94 0.76 5.01
1.1.8 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迁）建

本项目（一期）由政府负责拆迁、安置工作，政府完成拆迁、安置工作之后，再进

行本项目建设，因此本项目不涉及拆迁、安置的工作。

本项目（一期）涉及 10kv红商路地下高压输电线路改迁 0.3km，以及 220kv同青线

1基铁塔迁改，建设单位采取货币补偿方式，迁改工作由迁改设施权属人负责，不纳入

本项目。

1.2 项目区概况

1.2.1 自然条件

1.2.1.1 地形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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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白江区地处新华夏系四川沉降带成都断陷东部，南靠成都平原与川中丘陵分界线

的龙泉山脉断褶束。区境内兼有平坝、丘陵、低山三种地形，西北部为平坝，属都江堰

白流灌溉区，海拔 451〜480m，最低点城厢镇玉虹桥，海拔 451m；中部为丘陵，属东

风渠灌溉，引蓄结合灌区，海拔 480〜700m；东南部为龙泉山的低山区，海拔 546〜915m，

最高点人和镇高土地，海拔 915m。全区总的地势为东南高，西北低。

区境兼有平坝、丘陵、低山三种地形。西北部为平原，属都江堰自流灌溉区，海拔

451〜480米；最低点玉虹桥，海拔 451米。中部为丘陵，属东风渠灌溉，引蓄结合灌区，

海拔 480〜700米。东南部为龙泉山的低山区，海拔 546〜915米，最高点人和镇高土地，

海拔 915米。全区总的地势，东南高，西北低；而平原区则北西高，东南低。

本项目的建设场地地形比较平坦，地表有少量堆土。勘察期间测得高程为 485.48〜

487.50m，场地在地貌单元上属于岷江水系二级阶地。

1.2.1.2 土壤

青白江区境内土壤分 4个土类、7个亚类、11个土属、30个土种。全区分作三类地

区：西北部平坝灰色冲积土。地势平坦，因长期种植水稻形成冲积水稻土。沿河床垂直

方向由低到高、由近到远，土壤质地也由粗到细。中部丘陵黄壤土。由浅丘坡脚到丘顶，

皆黄壤土覆盖。东南部低山紫色土。从山谷到山顶，皆紫色土覆盖。项目区土壤主要为

黄壤土，可剥离表土厚度约 0.3m。

1.2.1.3 气象

青白江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具有“气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

照偏少，无霜期长”的特点。

项目区所在的青白江区多年平均日照时间 1050h，多年平均气温 16.2℃，极端最高

气温 37.3℃，极端最低气温-5.9℃，最热月出现在 7～8月，月平均气温为 25.4℃和 25.0℃，

最冷月出现在 1月，月平均气温为 5.6℃，≥10 ℃积温为 5979℃；多年平均年降雨量

925mm，历年最大降雨量为 1290.6mm，单日最大降雨量 267mm，年平均降水天数 104d，

降雨量主要集中在在 5~9月份，占全年的 84.1%左右；多年平均蒸发量 950mm，多年平

均相对湿度 82%，多年平均风速 1.35m/s，最大风速 14.8m/s，主导向 NNE，大风日数

20d，多年平均无霜期 273~279d。

项目区气象特征值统计见表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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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1 主要气象要素表

序号 气象因子 单位 特征值

1 年平均气温 ℃ 16.2

2 极端最高气温 ℃ 37.3

3 极端最低气温 ℃ -5.9

4 ≥10℃积温 ℃ 5979

5 无霜期 天 273~279

6 年降水量 925

7 年平均风速 m/s 1.35

8 最大风速 m/s 14.8

9 主导风向 NNE

10 大风日数 ℃ 20

11 年蒸发量 mm 1020.5

12 多年平均相对湿度 % 82
1.2.1.4 水文

项目区位于马棚堰分干渠上游游，所处水功能区属于马棚堰一清江二电站的青白江

区金堂保留区（属于第 III级水功能分区）。

青白江区地处沱江流域，又是都江堰水系控灌区。水系有都江堰河渠、山溪河流、

排洪河流三种类型。都江堰河渠以清白江、毗河水系为主。东南部低山区及中部浅丘区

有石板河、西江河等山溪河流。西北部平原区有长流河等排洪河流。

青白江为沱江二级支流，水源来自岷江，上段为蒲阳河，通过都江堰枢纽蒲阳闸分

流，向东至彭县长寿桥始称青白江；继续向东，流经新都县，至区境朱家湾，沿弥牟西

北边缘，于右岸纳弥牟河水，分出马棚堰，再流向广汉向阳场，然后流向赵镇，汇入沱

江。在青白江区区境内长 2.74公里，平均河宽 120米，水深 3.5米，比降 2.5%。。区

境集雨面积 18.5平方公里，多年平均流量 54.56立方米/秒。它是都江堰渠系灌排两用河

道，具典型平原河流特征，河道宽，堤岸曲，比降缓，河滩多，洪枯水位变幅大。

青白江是人民渠青白江灌区引用的水源，取自青白江水源的渠道可分为四支支渠：

杨柳堰渠系、马棚堰分干渠、北四支渠系及渠改后的锦水河分干渠南四支等。

1.2.1.5 植被

青白江区属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耕地常年有农作物覆盖，森林植被为天然次生林

和人工林，以人工林为主，各种林木与农作物相间分布。坝、丘区主要是(四旁)零星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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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树、竹类组成林网和林盘；低山区以乔木林、果树林为主。全区森林植物有 57科，

131种。林业用地面积 95713.50亩，占幅员面积的工 6.26％，森林覆被率为 23.2％，活

立木蓄积量 234337m3，因地势、地质、气候的差异，划分为三个林区。

低山用材及水土保持林区：区境东南部人和、云顶两低山乡和清泉镇、福洪镇的 6

个低山村，属低山用材水土保持林区，总面积 145299.85亩，占全区幅员面积的 24.72％。

林业用地 71884.90亩，占该区面积的 49.47％。构成该区森林植被的主要植物有桤、柏、

青冈，次为香樟、楠木、马尾松、油桐和经济林木的柑桔、苹果、梨、桃、李等。

丘陵经济林、用材林区：区境中部合兴、龙王、清泉(除低山村)、福洪(除低山村)

和日新、姚渡等乡镇的丘陵村，属丘陵经济林、用材林区，总面积 240520.63亩，占全

区幅员面积的 40.92％。林业用地 19507.50亩，占该区面积的 8.1l％。构成该区森林植

被的主要植物以竹林为主，次为柑橘、苹果、桃、李等经济林，再次为桤、千丈、桉等

防护林。

平坝防护和环境保护林区：区境西北大弯、弥牟、祥福等乡镇和姚渡、洪福、人和

3个乡镇的平坝村，属平坝防护和环境保护林区，总面积 201962.10亩，占全区幅员面

积的 34.36％。林业用地 4320亩，占该区面积 2.14％。构成该区森林植被的主要植物，

基本同于丘陵地区。

项目区林草主要为乔木、灌木为主，林草覆盖约为 52%。

1.2.2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根据成都市 2022 年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成果数据，青白江区水土流失面积为

48.71km2，其中轻度侵蚀面积 24.91km2、中度侵蚀面积 12.92km2、强烈侵蚀面积 8.28km2、

极强列侵蚀面积 2.60km2。区域土壤侵蚀类型以水力侵蚀为主，主要形式有面蚀、溅蚀

等，土壤侵蚀强度为微度。

表 1.2.2-1 青白江区土壤侵蚀现状统计表

水土流失总面积
水土流失

面积

侵蚀强度及面积

轻度 中度 强烈 极强烈 剧烈

青白江区
面积（km2） 48.71 24.91 12.92 8.28 2.60 0

比例（%） 100 51.14 26.52 17.00 5.34 0

通过对项目区的现场踏勘，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项目

区属西南紫色土区，水土流失侵蚀强度以微度水力侵蚀为主，土壤允许流失量为

500t/km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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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2.1 主体工程设计

2018年 6月，四川省迅达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完成了《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

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2018年 7月 31日，取得了青白江行政审批局《川投资备【2018-510113-46-03-287915】

FGQB-0277号》的项目备案表。

2019年 8月，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完成《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初

步设计》（审批版）。

2019年 11月，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完成《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

施工图设计》。

2.2 水土保持方案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

例》，根据《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管理规定》（水利部令第 5号）相关

规定，2019年 4月，项目建设单位成都青白江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四川禹润水利勘察

设计有限公司开展了《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编制工作；

2019年 5月，编制完成《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

2019年 6月 6日，四川省君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成都市魅城凯冠酒店主持召开了《青

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稿）》的技术评审工作，2019年 6

月底方案编制单位修改完成了《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

稿）》并报批，2019年 8月 7日，成都市青白江区行政审批和营商环境建设局以《成都

市青白江区行政审批和营商环境建设局关于〈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

报告书〉的批复》（青审批建〔2019〕192号）对本项目水保方案进行了批复，明确批

复了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防治分区及措施设计、水土保持监测等。

2.3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2.3.1 水土保持措施变更情况

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时，项目初步设计已完成，水土保持方案基本以项目初步

设计进行编制，加之项目为典型项目，项目（一期）实际的各项工程建设布局、建设内

容与规模、占地面积等与水土保持方案基本一致，差异较小，验收阶段本工程（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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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规模未发生重大变化，项目仅有局部绿化、道路布设区域稍作调整，对应各项目（一期）

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进行了优化，为一般变更。

工程建成后实际与方案阶段设计的变化见下表 2.3.1-1、2.3.1-2：

表 2.3.1-1 本工程实际建成与编制方案时所处阶段项目组成对比表

项目组成 工程组成（水土保持方案） 工程（一期）组成（建设实际发生） 变化分析

引水工程

占地0.27 hm2，包括取水井、引水渠道

（2×2.2×2.2）、细格栅井、吸水井、

取水泵房；

占地0.30hm2，包括取水井、引水渠道

（2×3.2×1.5）、细格栅井、吸水井、

取水泵房；

基本保持一致，仅引水渠

道断面在后续施工中有所

调整

生产厂区

占地3.83 hm2，包括配水井1座、预沉-
折板絮凝-复合式沉淀池2座、气水反

冲滤池2座、反冲洗泵房1栋、送水泵

房1栋、滤池冲洗水回收池1座、沉淀

池排泥水提升池1座、污泥浓缩池2座、

贮泥池1座、污泥脱水间1座、加氯加

药间1栋、配电室1栋（与送水泵房合

建）、机修间及仓库1栋、中控楼1座、

门卫室1座周边道路及硬化广场等；

占地3.63 hm2，包括包括配水井1座、

预沉-折板絮凝-复合式沉淀池2座、气

水反冲滤池2座、反冲洗泵房1栋、送

水泵房1栋、滤池冲洗水回收池1座、

沉淀池排泥水提升池1座、污泥浓缩池

2座、贮泥池1座、污泥脱水间1座、加

氯加药间1栋、配电室1栋（与送水泵

房合建）、机修间及仓库1栋、门卫室

1座周边道路及硬化广场等；

减少中控楼及附近停车场，

其它布置、规模等基本一

致。减少原因主要为中控楼

规划二期建设（未交地扰动

建设），本次验收仅包含项

目（一期）

预留用地

占地1.37 hm2，主要为中控楼北侧预留

用地、厂区西南角及220kv同青线影响

区域

占地0.90 hm2，主要为厂区西南角及

220kv同青线影响区域

占地减少 0.47hm2，减少主

要原因为：中控楼北侧预留

用地为项目二期规划用地

（未交地扰动建设），本次

验收仅包含项目（一期）；

另 220kv同青线在建设区域

内 1基铁塔迁改，另 1基铁

塔基座采取覆土绿化，占地

计入预留用地

基本农田

占地

占地0.26hm2，项目东侧基本农田，不

进行工程建设
/

基本农田占地为项目二期

规划用地，本次验收仅包含

项目（一期）；

林地保留

区

占地0.25hm2，建设区范围内东南角林

地保留，不破坏不扰动
/

林地保留区为项目二期规

划用地（未交地扰动建设），

本次验收仅包含项目（一

期）；

铁塔基座

占地

占地0.02hm2，220kv同青线在建设区

域内2基铁塔基座不扰动
/

220kv同青线在建设区域内

1基铁塔迁改，另 1基铁塔

基座采取覆土绿化，占地计

入预留用地

施工场地

区

本工程施工临时占地均设在项目主体

工程区的永久占地范围内，不新增临

时征地。

场地北侧设置一处施工营地，主要布

设项目施工临时办公、材料仓库等，

占地约0.18hm2。

基于安全考虑，将项目办公

区域布置于项目区外，占地

增加 0.18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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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2 本工程与《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的通知》（办水保[2016]65号）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

部令第 53号）相关条例重大变更对比表

序

号
类别 内容 方案阶段 实际实施 变化幅度

是否构成

重大变动
变化原因

办水保[2016]65
号；水利部令第

53号

1 项目

地点、

规模

涉及国家级和省级水

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或

重点治理区

不涉及 不涉及 无变化 否 无

办水保[2016]65
号；水利部令第

53号

开挖填筑土石方量增

加 30%以上的

开挖填筑土石方

总量为23.82万 m3；

开挖填筑土石方总

量为 24.08万 m3 +1.09% 否

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阶段土石方工程量为估算值，加之后续

施工图设计对项目建筑物基础、雨水管网等的进一步细化，实

际土石方工程量经测量统计略有增加

办水保[2016]65
号；水利部令第

53号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

围增加 30%以上

项目总体防治责任范围

6.00hm2；项目（一期）防治责

任范围 4.83hm2；

项目（一期）防治责任范围

5.01hm2

较整个项

目（方案）

-16.5%；较

项目一期

（方案）

+3.73%

否

减少主要是项目规划两期建设，本次验收仅包含项目（一

期），占地减少 0.99hm2，对应防治责任范围减少未达 30%
上，不涉及重大变更；相较于批复项目（一期）防治责任

范围增加了 0.18hm2，增加防治责任范围 3.73%，同样不涉

及重大变更。

水利部令第 53
号

线型工程山区、丘陵区

部分横向位移超过

300 米的长度累积达到

该部分线路长度的30%
以上的

不涉及，项目为点型项目 不涉及，项目为点型项目 无变化 否 无

办水保[2016]65
号；水利部令第

53号

施工道路或者伴行道路

等长度增加 20%以上的
利用既有道路，无新增 利用既有道路，无新增， 无变化 否 无

办水保[2016]65
号；

桥梁改路堤或者隧道

改路基整累计长度 20
公里以上的

不涉及 不涉及 / / /
办水保[2016]65

号

2
水土

保持

措施

表土剥离量减少30%以

上的；因工程扰动范围

减少，相应表土剥离和

植物措施数量减少的，

不需要补充或者修改水

土保持方案

表土剥离 0.83万 m3 表土剥离 0.74万 m3 -10.84% 否

减少主要是项目规划两期建设，本次验收仅包含项目（一

期），占地减少 0.99hm2，对应剥离表土量减少，且减少

量未达 30%上，不涉及重大变更

办水保[2016]65
号；水利部令第

5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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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措施总面积减少

30%以上的
植物措施面积 2.74hm2 植物措施面积 2.45hm2 -10.58% 否

减少主要是项目规划两期建设，本次验收仅包含项目（一

期），占地减少 0.99hm2，对应植物措施工程量减少，且

减少量未达 30%上，不涉及重大变更

办水保[2016]65
号；水利部令第

53号

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

程措施体系发生变化，

可能导致水土保持功能

显著降低或丧失的

土地整治工程、防洪排导工

程、植被建设工程、临时防

护工程

土地整治工程、防洪排导工

程、植被建设工程、临时防

护工程

保持一致，

仅 实 施 工

程 量 因 占

地 减 少 有

所增减

否
保持一致，仅实施工程量因占地减少有所增减，不导致水

土保持功能显著降低或丧失，不涉及重大变更

办水保[2016]65
号；水利部令第

53号

3
弃渣

场

新设弃渣场 未布置弃渣场 未布置弃渣场 / / /
办水保[2016]65
号；水利部令第

53号
因弃渣量增加导致弃

渣场等级提升的
不涉及 不涉及 / / /

水利部令第 53
号

提高弃渣场堆渣量达

到 20%以

上的

不涉及 不涉及 / / / 办水保[2016]6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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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印发的《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的通知》（办

水保[2016]65号）和《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法》（水利部令第 53号），青

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上述项目组成、建设内容、土石方量变化主要是因项目规划两期

建设，本次验收仅包含项目（一期），不涉及水土保持重大变更。同时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阶段和施工阶段对比，施工阶段水土保持布局与水土保持方案阶段基本一致，部分措施根据

项目实际情况进行了优化调整，其变化不会导致水土保持功能显著降低或丧失，不属于重

大变更。

2.4 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2019年 5月，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完成《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初

步设计》。

2019年 11月，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完成《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

施工图设计》。

主体工程在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中包含了水土保持相关内容，并对各项措施进行了详细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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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1.1 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2019年 8月 7日，成都市青白江区行政审批和营商环境建设局以（青审批建〔2019〕

192号）对《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进行批复。批复方案明

确本工程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6.00hm²，全部为项目建设区，无直接影响区。其中

本次验收的一期工程方案阶段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4.83hm2，全部为项目建设区，

无直接影响区。

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及防治责任范围面积详见表 3.1.1-1。

表 3.1.1-1 批复方案确定项目及项目（一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

项目组成及分区
项目批复面

积
项目（一期）批复

面积
备注

项目建设
区

引水工程 0.27 0.27 永久占地

生产厂区 3.83 3.63 永久占地

预留用地 1.37 0.91 永久占地

基本农田占地 0.26 0
二期用地范围

林地保留区 0.25 0

铁塔基座占地 0.02 0.02 永久占地

小计 6 4.83 永久占地

直接影响
区

本项目不计列直接影
响区

0 0 依据川水发[2014]1723
号文

合计 6 4.83

3.1.2 建设期间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包括项目建设单位管辖的永久征地、临时占地等项目

建设所有征占用地面积、扰动地表面积以及因项目建设而造成实际水土流失影响的面

积。评估组根据工程建设期间实际征占地、扰动地表情况和实际水土流失影响情况，通

过现场查勘并调阅有关工程施工建设资料，复核项目（一期）建设过程中水土流失防治

责任范围为 5.01hm2。全部为项目建设区，无直接影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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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1 建设期间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

项目组成及分区
项目（一期）

实际面积
备注

项目
建设
区

引水工程防治区 0.3 永久占地

生产厂区防治区 3.63 永久占地

预留用地防治区 0.9 永久占地

基本农田占地 0
二期用地范围内

林地保留区 0

铁塔基座占地 0 220kv同青线在建设区域内 1基铁塔迁改，另 1
基铁塔基座采取覆土绿化，占地计入预留用地

施工场地防治区 0.18 临时占地

小计 5.01

直接影响区 0 依据川水发[2014]1723号文

合计 5.01

3.1.3 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况及原因分析

通过对项目（一期）水土保持方案实施后的实际情况调查，查阅项目（一期）建设

征地及租地协议、水土保持监测报告，项目（一期）实际发生的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责

任范围为 5.01hm2，较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减少了

0.99hm2，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项目规划两期建设，本次验收仅包含项目（一期）。较方

案阶段（一期）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增加了 0.18hm2，防治责任范围变化的主

要原因如下：

（1）引水工程防治区：主体设计优化将引水渠断面由 2×2.2×2.2m 调整为

2×3.2×1.5m，引水工程防治区防治责任范围增加了 0.03hm2。

（2）生产厂区防治区：项目（一期）水保方案建设规模、建设内容、建设布局等

均与实施阶段保持一致。仅区域内道路布设及景观绿化布局略有调整。总体，生产厂区

防治区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同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

围保持一致。

（3）预留用地防治区：主体设计优化将引水渠断面由 2×2.2×2.2m 调整为

2×3.2×1.5m，引水工程防治区防治责任范围增加了 0.03hm2，预留用地对应减少 0.03hm2；

方案阶段项目一期用地中 220kv同青线 2基塔基基座不扰动，单独计入铁塔基座占地区。

而实施阶段同青线 1基铁塔进行了迁改，另 1基铁塔基座采取覆土绿化，根据 2基塔基

位置及扰动形式，本次验收将之纳入预留用地范围，预留用地对应增加 0.02hm2；因此，

项目（一期）预留用地防治区较方案阶段项目（一期）防治责任范围减少 0.01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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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本农田占地区：基本农田占地位于二期用地范围，本次验收仅包含项目（一

期），对应防治责任范围不计入；

（5）林地保留区：林地保留区位于二期用地范围，本次验收仅包含项目（一期），

对应防治责任范围不计入；

（6）铁塔基座占地区：方案阶段项目一期用地中 220kv同青线 2基塔基基座不扰

动，单独计入铁塔基座占地区。而实施阶段同青线 1基铁塔进行了迁改，另 1基铁塔基

座采取覆土绿化，根据 2基塔基位置及扰动形式，本次验收将之纳入预留用地范围，不

再划分铁塔基座占地区。

（7）施工场地防治区：方案阶段施工场地全部布置于项目永久占地内，实施阶段

基于安全管理要求，项目办公区布置于项目红线外，对应对应防治责任范围增加

0.18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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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1 项目（一期）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变化情况对照表

防治责任范围
水保方案

面积

方案阶段项

目（一期）面

积

建设期项目

（一期）面积

较方案/本次

验收范围增减

情况

较批复项目变化原因 较批复项目（一期）变化原因

项目

建设

区

引水工程防治区 0.27 0.27 0.3 +0.03/+0.03 项目引水渠断面尺寸有所增加，对应防

治责任范围增加

项目引水渠断面尺寸有所增加，对应防治责任

范围增加

生产厂区防治区 3.83 3.63 3.63 -0.2/0
项目规划两期建设，项目中控楼及周边

停车场等为二期建设内容，本次验收仅

计入项目（一期）建设范围

保持一致

预留用地防治区 1.37 0.91 0.9 -0.46/-0.01 项目规划两期建设，本次验收仅计入项

目（一期）建设范围

项目引水渠断面尺寸有所增加，引水工程防治

责任范围增加，对应预留用地防治责任范围减

少

基本农田占地区 0.26 0 0 -0.26/0 基本农田占地位于二期用地范围，本次

验收仅包含项目（一期）

基本农田占地位于二期用地范围，本次验收仅

包含项目（一期）

林地保留区 0.25 0 0 -0.25/0 林地保留区位于二期用地范围，本次验

收仅包含项目（一期）

林地保留区位于二期用地范围，本次验收仅包

含项目（一期）

铁塔基座占地区 0.02 0.02 0 -0.02/-0.02
220kv同青线在建设区域内 1基铁塔迁

改，另 1基铁塔基座采取覆土绿化，占

地计入预留用地

220kv同青线在建设区域内 1基铁塔迁改，另 1
基铁塔基座采取覆土绿化，占地计入预留用地

施工场地防治区 0 0 0.18 +0.18/+0.18

方案阶段施工场地全部布置于项目永久

占地内，实施阶段基于安全管理要求，

项目办公区布置于项目红线外，对应对

应防治责任范围增加

方案阶段施工场地全部布置于项目永久占地

内，实施阶段基于安全管理要求，项目办公区

布置于项目红线外，对应对应防治责任范围增

加

合计 6.0 4.83 5.01 -0.99/+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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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验收后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本项目（一期）实际占地面积 5.01hm2，其中永久占地 4.83hm2，临时占地 0.18hm2。

永久占地包括引水工程防治区 0.3hm2、生产厂区防治区 3.63hm2 和预留用地防治区

0.9hm2；临时占地仅包含施工场地占地 0.18hm2。在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后，

临时征占用的土地即不再计入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综上所述，在项目（一期）完成水土保持竣工验收后，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即为项目永久占地范围面积 4.83hm2。

表 3.1.4-1 项目（一期）竣工验收后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

项目
建设期防治责任范围（hm2） 验收后防治责任范围（hm²） 面积变化

（hm²）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合计 项目建设区 直接影响区 合计

引水工程防治区 0.3 0 0.3 0.3 0 0.3 0

生产厂区防治区 3.63 0 3.63 3.63 0 3.63 0

预留用地防治区 0.9 0 0.9 0.9 0 0.9 0

施工场地防治区 0.18 0 0.18 0 0 0 -0.18

合计 5.01 0 5.01 4.83 0 4.83 -0.18

3.2 弃渣场设置

项目实施阶段同水土保持方案设计保持一致，未设置弃渣场。

3.3 取土场设置

项目实施阶段同水土保持方案设计保持一致，未设置取土场。

3.4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3.4.1 水土流失防治分区

按项目建设时序、施工造成水土流失特点及项目主体工程布局，根据本项目批复的

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本项目实际划分为引水工程防治区、生产厂区防治区、预留用地

防治区、施工场地防治区和表土堆放防治区 5个水土流失防治区。经查阅施工及监理资

料，本项目施工活动严格控制在征占地范围内，按照水土保持相关要求进行了现场管理，

因此直接影区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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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1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分区表

防治分区
方案批复防治面积

（hm²）

方案批复项目（一

期）防治面积

（hm²）

项目（一期）实

际防治面积

（hm²）

较方案/本次验收

范围变化面积

（hm²）
引水工程防治区 0.27 0.27 0.3 +0.03/+0.03

生产厂区防治区 3.83 3.63 3.63 -0.2/0

预留用地防治区 1.37 0.91 0.9 -0.46/-0.01

施工场地防治区 0.20* 0.20* 0.18 +0.18/+0.18

表土堆放防治区 0.54* 0.54* 0.51* -0.03*/-0.03*

合计 5.47 4.83 5.01 +0.18

3.4.2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项目在建设期间已基本按照水土保持要求，划分为引水工程防治区、生产厂区防治

区、预留用地防治区、施工场地防治区和表土堆放防治区 5个防治分区，对各防治分区

采取了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与临时措施相结合的水土流失治理方式。在现场调查的基础

上，通过查阅设计、施工档案、施工合同及相关验收报告，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实施了表土剥离、绿化覆土、土地整治、排水沟、雨水管及复

耕等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施了乔、灌、草景观绿化植物措施。并在施工过程中结合实

施了临时排水沟、临时沉沙池、土袋挡墙、临时遮盖等临时措施。

根据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实施的情况，其水土保持措施布局见表 3.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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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1 水土保持防治分区防治措施布局表

防治分区
措施

类别

措施名称
对比结果

批复方案 实际落实

引水工程

防治区

工程

措施
表土剥离

表土剥离、绿化覆土、土地

整治、排水沟、盖板沟

新增引水渠顶板回填后绿化覆土

和土地整治；结合总平设计在该区

域新增集中绿化区域排水沟

植物

措施
乔、灌、草景观绿化; 新增引水渠顶板回填后景观绿化

生产厂区

防治区

工程

措施

雨水管道、排水沟、生态停

车场;表土剥离、绿化覆土、

土地整治

雨水管道、盖板沟、表土剥

离、绿化覆土、土地整治

一期为厂区运载车辆停车场，为砼

硬化停车场，无生态停车场

植物

措施
乔、灌、草景观绿化; 乔、灌、草景观绿化; 一致

临时

措施
排水沟（砖砌）、沉砂池

排水沟（砖砌）、排水沟（土

质）、沉砂池
一致

预留用地

防治区

工程

措施

表土剥离、绿化覆土、土地

整治

表土剥离、绿化覆土、土地

整治
一致

植物

措施
草籽绿化 乔、灌、草景观绿化;

为厂区景观协调性，将撒播草籽变

更为乔、灌、草景观绿化

临时

措施

临时堆土场（土袋挡墙、防

雨布苫 盖）、密目网覆盖
密目网覆盖

基本一致，将防雨布苫盖变更为密

目网苫盖

施工场地

防治区

工程

措施

临时排水沟、临时沉砂池、

防雨布苫盖

表土回覆、复耕、临时排水

沟、临时沉砂池、防雨布苫

盖

施工场地布置于红线范围外，根据

实际需要新增覆土和复耕

临时

措施

临时排水沟、临时沉砂池、

防雨布苫盖、土袋拦挡

临时排水沟、临时沉砂池、

密目网苫盖、土袋拦挡
一致

表土堆放

防治区

临时

措施
表土剥离

表土剥离、绿化覆土、土地

整治、排水沟、盖板沟

基本一致，将防雨布苫盖变更为密

目网苫盖

根据总体布局可知，目前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基本按照水土保持方案要求已实施，

防护措施主要以工程措施、植物绿化措施和临时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在各防治分区实施

了各类工程、植物绿化措施和临时措施。

从现场踏勘中发现，通过上述水土保持设施布局的实现，项目区大部分区域被永久

建筑物占地和硬化，区域内布设了完善的排水系统；剩余裸露地表采取了景观绿化或复

耕措施，植被恢复情况好，随着工程施工活动结束，植物措施保水保土效益的日益发挥，

项目区的水土流失将逐步得到有效遏制。

综上认为，项目实施过程中，基本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和防治水土流失要求开

展了水土流失防治，特别是引水工程防治区、生产厂区防治区和预留用地防治区实施的

表土剥离、绿化覆土、土地整治、排水沟、雨水管及景观绿化等措施，对减少和防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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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流失具有积极意义，上述水土保持设施布局的实施，有利于减轻项目施工过程中及结

束后运行期间的水土流失状况，一定程度上还带来了较好的环境效益，符合水土保持的

要求。

3.5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3.5.1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

各项水土保持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施工，工程各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内水土保持措施

完成情况详见表 3.5.1-1。

1、引水工程防治区

通过核查施工过程、监理相关资料、竣工资料、水土保持监测成果资料及结合现场

调查情况，引水工程防治区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如下表。

表 3.5.1-1 引水工程防治区措施完成量与设计对比情况表

措施类

型
措施名称 单位

方案

工程量

实际

工程量

增减

情况
变化原因

工程

措施

表土剥离 万 m3 0.05 0.06 +0.01 施工图设计调整了引水渠断面，占地增加，

对应表土剥离量增加

M10浆砌砖

排水沟
m 134.7 +134.7 为更好地排导区域径流，后续设计增加

建筑物周边

盖板沟
m 98 +98

为更好地排导厂区内雨水，增设了建筑物周

边盖板沟

表土回覆 万 m3 0.04 +0.04
引水渠采取暗渠型式，设计对暗渠回填后区

域采取景观绿化措施，对应增加了表土回覆

及土地整治

土地整治 hm2 0.18 +0.18

植物

措施

乔灌草景观

绿化
hm2 0.18 +0.18

根据表 3.5.1-1，引水工程防治区在施工过程根据水土方案设计布局实施了表土剥

离，并在后续设计中，为更好地排导区域径流，新增实施了M10浆砌砖排水沟；另引

水渠采取暗渠型式，设计对暗渠回填后区域采取景观绿化措施，对应增加了表土回覆及

土地整治。实施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完整、合理。目前，防治区内部分被永久建筑物占压，

剩余区域全部采取乔灌草景观绿化，区域内植被恢复良好，植被存活率、郁闭度等较高。

从目前情况来看，项目区植被恢复基本满足要求，可有效减轻工程区内的水土流失，也

具有良好水土保持效益，满足水土保持要求。

2、生产厂区防治区

通过核查施工过程、监理相关资料、竣工资料、水土保持监测成果资料及结合现场

调查情况，生产厂区防治区水土保持措施完成量与设计对比情况详见表 3.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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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2 生产厂区防治区措施完成量与设计对比情况表

措施

类型

措施

名称
单位

方案

工程量

实际

工程量

增减

情况
变化原因

工程

措施

表土剥离 万 m3 0.53 0.51 -0.02
按照批复方案实施，减少原因为项目二期未

实施

DN200雨水管 m 0 11.7 +11.7

按照批复方案实施，主要变化为管径进行细

化调整，主要原因为方案阶段雨水管网为概

略规划，实施阶段根据排导范围进行细化

DN400雨水管 m 0 133.7 +133.7

DN600雨水管 m 800 461 -339

DN800雨水管 m 0 106 +106

DN1000雨水管 m 200 20 -180

DN1200雨水管 m 0 51.4 +51.4

DN2000雨水管 m 0 250.4 +250.4

厂区周边排水沟 m 1415 0 -1415 后续施工图设计考虑厂区场平后标高略高于

周边，可利用周边地形进行散排，取消厂区

周边排水沟；同时为更好地排导厂区内雨水，

增设了建筑物周边盖板沟
建筑物周边盖板沟 m 820 +820

生态停车场 hm2 0.03 0 -0.03
规划中生态停车场位于二期建设范围内，当

前仅进行了一期建设，生态停车场未实施

表土回覆 万 m3 0.42 0.42 0 按照批复方案实施

土地整治 hm2 1.39 1.47 0.08 按照批复方案实施，后续施工图增加了建筑

物周边零星占地区域景观绿化设计，对应实

施工程量有所增加
植物

措施
乔灌草景观绿化 hm2 1.39 1.47 0.08

临时

措施

临时排水沟（砖砌） m 800 340 -460 基本按照批复方案实施，实施期间结合施工

工序、布局及使用周期等采取了土质排水沟

替代部分砖砌临时排水沟临时排水沟（土质） m 470 470

临时沉砂池（砖砌） 个 5 4 -1
按照批复方案实施，实施工程量因当前仅进

行了一期建设而减少

根据表 3.5.1-2，在施工过程生产厂区防治区基本根据水土方案设计布局实施了各项

水土保持措施，并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进行了优化调整（如雨水管管径根据排导范围进行

细化；后续施工图设计增加了对建筑物周边零星占地的景观绿化打造，进一步增加了区

域内降水蓄渗功能；临时排水在实施期间结合施工工序、布局及使用周期等采取了土质

排水沟替代部分砖砌临时排水沟等），实施工程量因项目当前仅进行了一期工程建设有

所减少，实施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完整、合理。目前，区域内大部分被永久建筑物占压或

硬化，剩余区域采取了乔灌草景观绿化打造，区域内植被恢复良好，植被存活率、郁闭

度等较高。同时，也落实了完善的排水系统，可有效减轻工程区内的水土流失，也具有

良好水土保持效益，满足水土保持要求。

3、预留用地防治区

通过核查施工过程、监理相关资料、竣工资料、水土保持监测成果资料及结合现场

调查情况，预留用地防治区水土保持措施完成量与设计对比情况详见表 3.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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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3 预留用地防治区措施完成量与设计对比情况表

措施

类型

措施

名称
单位

方案

工程量

实际

工程量

增减

情况
变化原因

工程

措施

表土剥离 万 m3 0.25 0.17 -0.08

按照批复方案实施，实施工程量因当前仅进行了一期建

设而减少
表土回覆 万 m3 0.41 0.21 -0.2

土地整治 hm2 1.37 0.8 -0.57

植物

措施

乔灌草景观

绿化
hm2 0 0.8 0.8 后续施工图设计考虑厂区内景观打造协调统一，预留用

地区变更为景观绿化，实施工程量因当前仅进行了一期

建设而减少撒播草籽 hm2 1.37 0 -1.37

临时

措施

土袋拦挡 m3 211 0 -211 实施期间基本做到了“即挖即填”，减少了土石方的临时

堆存，对应土袋拦挡及防雨布苫盖取消；零星土石方苫

盖结合区域内密目网覆盖防护防雨布苫盖 hm2 0.2 0 -0.2

密目网覆盖 hm2 1.37 0.9 -0.47 按照批复方案实施，实施工程量因当前仅进行了一期建

设而减少

根据表 3.5.1-3，预留用地防治区在施工过程根据水土方案设计布局实施了各项水土

保持措施，并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进行了优化调整（如后续施工图设计考虑厂区内景观打

造协调统一，预留用地区变更为景观绿化；实施期间基本做到了“即挖即填”，减少了土

石方的临时堆存，对应土袋拦挡及防雨布苫盖取消，零星土石方苫盖结合区域内密目网

覆盖防护），实施工程量因项目当前仅进行了一期工程建设有所减少，实施水土保持措

施体系完整、合理。目前，预留用地防治区大部分区域采取了乔灌草景观绿化，区域内

植被恢复良好，植被存活率、郁闭度等较高。剩余区域被硬化处理，可有效减轻工程区

内的水土流失，满足水土保持要求。

4、施工场地防治区

通过核查施工过程、监理相关资料、竣工资料、水土保持监测成果资料及结合现场

调查情况，施工场地防治区水土保持措施完成量与设计对比情况详见表 3.5.1-4。

表 3.5.1-4 施工场地防治区措施完成量与设计对比情况表

措施

类型

措施

名称
单位

方案

工程量

实际

工程量

增减

情况
变化原因

工程

措施

复耕 hm2 0 0.18 +0.18 批复方案规范布置于红线范围内，实施阶段基于

安全考虑将办公区和材料库房布置于红线外，对

应新增了施工结束后的表土回覆及复耕表土回覆 万 m3 0 0.07 +0.07

临时

措施

临时排水沟

（砖砌）
m 178 134 -44

按照批复方案实施，实施工程量根据场地布置实

际需要有所减少
临时沉砂池

（砖砌）
个 2 1 -1

防雨布苫盖 hm2 0.08 0.06 -0.02

根据表 3.5.1-4，批复方案规范施工场地布置于红线范围内，实施阶段基于安全考虑

将办公区和材料库房布置于红线外，实施阶段采取了批复的临时排水、沉沙及苫盖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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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新增了施工结束后的表土回覆及复耕，实施工程量根据场地布置实际需要有所减少，

实施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完整、合理。目前，施工场地防治区内农作物生长良好，基本满

足水保要求。

5、表土堆放防治区

通过核查施工过程、监理相关资料、竣工资料、水土保持监测成果资料及结合现场

调查情况，表土堆放防治区水土保持措施完成量与设计对比情况详见表 3.5.1-5。

表 3.5.1-5 表土堆放防治区措施完成量与设计对比情况表

措施

类型

措施

名称
单位

方案

工程量

实际

工程量

增减

情况
变化原因

临时

措施

临时排水沟

（砖砌）
m 210 -210 实施阶段结合各防治分区布置排水系统，基于施

工便捷、成本等因素，将砖砌临时排水沟变更为

土质排水沟临时排水沟

（土质）
m 180 180

临时沉砂池

（砖砌）
个 2 2 0 按照批复方案实施

土袋拦挡 m3 317 182 -135 按照批复方案实施，实施工程量根据场地布置实

际需要有所减少

防雨布苫盖 hm2 0.5 0 -0.5
实施阶段基于成本及更利于表土堆存期间植被自

然恢复因素，将防雨布苫盖变更为密目网覆盖密目网覆盖 hm2 0.5 0.5

根据表 3.5.1-5，表土堆放防治区布置于红线范围内预留用地区域，在施工过程根据

水土方案设计布局实施了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并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进行了优化调整（如

实施阶段结合各防治分区布置排水系统，基于施工便捷、成本等因素，将砖砌临时排水

沟变更为土质排水沟；实施阶段基于成本及更利于表土堆存期间植被自然恢复因素，将

防雨布苫盖变更为密目网覆盖），实施工程量因项目当前仅进行了一期工程建设有所减

少，实施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完整、合理。表土堆放防治区利用红线范围内预留用地区域

布置，当前，表土堆放防治区已随着工程的结束自然消亡。

3.5.2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完成情况

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一期）各分区水土流失布局基本合理，在工程过程中

采取的各种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临时措施较为符合实际、合理有效，能达到防治工程

水土流失的目的。虽然部分工程与原设计有差异，但本项目基本能按照水土保持原设计

方案的原则和要求实施水保措施，其调整的部分也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的改变，甚至能

新增有利于工程水土保持防治的各类措施，体现了水土保持意识，水土保持设施质量合

格，基本满足水土保持开发建设项目的要求。项目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完成工程量如下:

1、工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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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完成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包括：表土剥离 0.74万 m3，表土回覆 0.74万 m3，土

地整治 2.45hm2，复耕 0.18hm2，雨水管 1034.2m，排水沟 134.7m，建筑物周边盖板沟

918m。

2、植物措施

项目完成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包括：景观绿化 2.45hm2。

3、临时措施

项目完成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包括：临时排水沟（砖砌）474m，临时排水沟（土质）

650m，临时沉沙池 7个，土袋拦挡 182m3，防雨布苫盖 0.56hm2，密目网苫盖 0.9hm2。

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汇总详见表 3-12。

表 3-12 项目（一期）水土保持措施完成情况汇总表

措施名称 单位
防治分区

引水工程
防治区

生产厂区
防治区

预留用地
防治区

施工场地
防治区

表土堆放
防治区

合计

表土剥离 万 m3 0.06 0.51 0.17 0.74
DN200雨水管 m 11.7 11.7
DN400雨水管 m 133.7 133.7
DN600雨水管 m 461 461
DN800雨水管 m 106 106
DN1000雨水管 m 20 20
DN1200雨水管 m 51.4 51.4
DN2000雨水管 m 250.4 250.4

M10浆砌砖排水沟 m 134.7 134.7
盖板沟 m 98 820 918
复耕 hm2 0.18 0.18

生态停车场 hm2 0 0
表土回覆 万 m3 0.04 0.42 0.21 0.07 0.74
土地整治 hm2 0.18 1.47 0.8 2.45

乔灌草景观绿化 hm2 0.18 1.47 0.8 2.45
撒播草籽 hm2 0

临时排水沟
（砖砌）

m 340 134 474

临时排水沟
（土质）

m 470 180 650

临时沉砂池
（砖砌）

个 4 1 2 7

土袋拦挡 m3 0 182 182
防雨布苫盖 hm2 0 0.06 0.5 0.56
密目网覆盖 hm2 0.9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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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3.6.1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投资

根据成都市青白江区行政审批和营商环境建设局以《成都市青白江区行政审批和营

商环境建设局关于〈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青审

批建〔2019〕192号）批复的《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本

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为 252.98万元，其中主体已列 130.32万元，本方案新增水保

投资 122.66万元，其中工程措施费 30.88万元，植物措施费 1.21万元，临时措施费 51.55

万元，独立费用 20.78万元（建设管理费 1.67万元，工程建设监理费 4.50万元，科研勘

测设计费 5.00万元，水土保持监测费 6.11万元，水土保持竣工验收费 3.50万元）；基

本预备费 10.44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7.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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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1 本项目批复的水土保持投资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方案新增

主体
已列

合价建安
工程费

植物措施费 设备
购置
费

独立
费用栽（种）

植费
苗木、草、
种子 费

第一部分工程措施 30.88 58.74 89.62

一 引水工程防治区 0.48 0.48

二 生产厂区防治区 16.56 58.74 75.3

三 预留用地防治区 13.84 13.84

第二部分植物措施 0.12 1.09 71.57 72.78

一 生产厂区防治区 71.57 71.57

二 预留用地防治区 0.32 0.89 1.21

第三部分施工临时工程 51.55 51.55

一 生产厂区防治区 14.08 14.08

二 预留用地防治区 12.26 12.26

三 施工场地区 4.4 4.4

四 表土堆放防治区 20.33 20.33

五 其他临时工程 0.48 0.48

第四部分独立费用 20.78 20.78

一 建设管理费 1.67 1.67

二 工程建设监理费 4.5 4.5

三 科研勘测设计费 5 5

四 水土流失监测费 6.11 6.11

五 水土保持竣工验收费 3.5 3.5

一至四部分投资 104.42

I 主体工程已列投资 130.32

II 基本预备费 10.44

III 水土保持补偿费 7.8

IV 总投资 252.98

3.6.2 工程实际完成投资

本工程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中，工程措施主要为：表土剥离、绿化覆土、土地整治、

排水沟、雨水管及复耕等，植物措施主要为乔灌草景观绿化。临时措施为土袋挡墙、临

时苫盖、临时排水沟、临时沉沙池等。具体措施、工程量及投资详见表3.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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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2-1 建设期水土保持措施设计及完成静态投资情况对比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水保措施 单位
水保方案设计 建设期完成

数量 投资（万元） 数量 投资（万元）

引水工程

防治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万 m3 0.05 0.48 0.06 0.63

M10浆砌砖排水沟 m 134.7 1.46

表土回覆 万 m3 0.04 0.94

土地整治 hm2 0.18 0.27

植物措施 乔灌草景观绿化 hm2 0.18 29.58

生产厂区

防治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万 m3 0.53 5.09 0.51 5.36

DN200雨水管 m 11.7 0.11

DN400雨水管 m 133.7 1.66

DN600雨水管 m 800 16 461 9.31

DN800雨水管 m 106 4.79

DN1000雨水管 m 200 22.8 20 1.68

DN1200雨水管 m 51.4 5.19

DN2000雨水管 m 250.4 46.57

M10浆砌砖排水沟 m 1415 14.95 918 15.61

生态停车场 hm2 0.03 4.99 0 0

表土回覆 万 m3 0.42 9.55 0.42 9.83

土地整治 hm2 1.39 1.92 1.47 2.21

植物措施 乔灌草景观绿化 hm2 1.39 71.57 1.47 241.59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砖砌） m 800 13.71 340 3.57

临时排水沟（土质） m 470 1.6

临时沉砂池（砖砌） 个 5 0.37 4 0.24

预留用地

防治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万 m3 0.25 2.4 0.17 1.79

表土回覆 万 m3 0.41 9.55 0.21 4.91

土地整治 hm2 1.37 1.89 0.8 1.2

植物措施
乔灌草景观绿化 hm2 0 0.8 131.48

撒播草籽 hm2 1.37 1.21 0 0

临时措施

土袋拦挡 m3 211 6.04 0 0

防雨布苫盖 hm2 0.2 3 0 0

密目网覆盖 hm2 1.37 3.22 0.9 2.21

施工场地

防治区

工程措施
表土回覆 万 m3 0 0 0.07 1.64

复耕 hm2 0 0 0.18 0.36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砖砌） m 178 3.05 134 1.41

临时沉砂池（砖砌） 个 2 0.15 1 0.06

防雨布苫盖 hm2 0.08 1.2 0.06 0.89

表土堆放

防治区
临时措施

临时排水沟（砖砌） m 210 3.6 0 0

临时排水沟（土质） m 180 0.61

临时沉砂池（砖砌） 个 2 0.15 2 0.12

土袋拦挡 m3 317 9.08 182 4.73

防雨布苫盖 hm2 0.5 7.5 0 0

密目网覆盖 hm2 0 0 0.5 1.23

根据项目截至目前支付结算及已审计竣工结算资料统计，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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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总投资552.67万元，其中工程措施投资115.52万元，植物措施投资402.65万元，临时

措施投资15.44万元，独立费用19.06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0万元。项目建设期实际完成

水土保持投资与方案批复投资比较情况详见表3.6.2-2。

表 3.6.2-2 本项目建设期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与方案批复投资比较汇总表

措施类型
水保方案（万元） 实际完成（万元） 增减情况

主体工程
已有措施

水保方案
新增措施

小计
主体工程
已有措施

水保方案
新增措施

小计
投资

（万元）

工程措施 58.74 30.88 89.62 86.38 29.14 115.52 25.9

植物措施 71.57 1.21 72.78 402.65 0 402.65 329.87

临时措施 51.55 51.55 15.44 15.44 -36.11

独
立
费
用

建设管理费 1.67 1.67 2.91 2.91 1.24

工程建设监理费 4.5 4.5 6.15 6.15 1.65

科研勘测设计费 5 5 5 5 0

水土流失监测费 6.11 6.11 1.5 1.5 -4.61
水土保持竣工验

收费
3.5 3.5 3.5 3.5 0

小计 20.78 20.78 19.06 19.06 -1.72

预备费 10.44 10.44 0 0 -10.44

水保补偿费 7.8 7.8 0 0 -7.8

合计 130.31 122.67 252.98 489.03 63.64 552.67 299.69

3.6.3 投资变化原因分析

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552.67 万元，比方案批复的投资增加了 299.69

万元。投资变化情况详见表 3.6.2-1、3.6.2-2。

项目建设期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投资较原水土保持方案总投资增加，主要原因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

（一）工程措施投资增加的主要原因有：

1、为了更好地排导区域内径流，施工图阶段根据各区域排导要求细化了雨水管管

径，主要雨水管管径超过方案阶段管径，加之雨水管总量增加，工程措施投资费用增

加；

（二）植物措施投资增加的主要原因为：

1、引水工程防治区，引水渠采取暗渠型式，后续设计对暗渠回填后区域采取景观

绿化措施，对应增加乔灌草植物措施面积；

2、生产厂区防治区，后续施工图增加了建筑物周边零星占地区域景观绿化设计，

对应实施景观绿化工程量有所增加；

3、后续施工图设计考虑厂区内景观打造协调统一，预留用地区变更为景观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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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乔灌草植物措施面积增加；

综上，加之受设计深度，人工、材料等成本影响，方案阶段景观绿化估算单价远低

于实施阶段景观绿化单价，实施实施的植物措施投资增加。

（三）临时措施投资减少的主要原因为：

1、生产厂区防治区在实施期间结合施工工序、布局及使用周期等采取了土质排水

沟替代部分砖砌临时排水沟，土质排水沟修筑成本远低于砖砌临时排水沟修筑成本，临

时措施费用降低；

2、预留用地防治区，在实施期间项目基本做到了“即挖即填”，减少了土石方的临

时堆存，剩余的零星土石方苫盖结合区域内密目网覆盖防护，土袋拦挡及防雨布苫盖取

消，临时措施费用降低；

3、表土堆放防治区，实施过程中的临时排水采取了成本较低的土质排水沟，临时

苫盖采取了成本较低的密目网苫盖；加之因表土剥离量减少，及结合堆存条件降低土袋

挡护高度，实施的土袋拦挡工程量减少；因此，表土堆放防治区临时措施费用降低。

（四）独立费用变化的主要原因为：水保方案编制时独立费用为估算值，实际独立

费用根据市场行情、招投标合同和实际工作开展情况有所增加。

（五）预备费投资减少的主要原因为：水土保持投资按实计列，不再计列工程预备

费。

（六）水保补偿费减少的主要原因：本项目属于市政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项目，

根据川财综〔2014〕6号中免征规定，该项目水土保持补偿费免征。

综上，项目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较水土保持方案总投资有所增加，满足水土保

持工作需要，投资变化基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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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 质量管理体系

4.1.1 建设单位的工程管理及制度建设

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由成都青白江水业股份有限公司担负该项目的建设管

理任务。项目建设全面实行了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和工程监理制。在工程建设

中，把水土保持工程纳入主体工程的建设和管理体系中，由成都青白江水业股份有限公

司负责水土保持工程的实施和完善。在水土保持工程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领导十分重

视，并成立了水土保持工作领导小组，小组包括了各方面人员，领导统管，各方负责，

从组织上对水土保持工作给予了有力的保障，将该工程的水土保持工作纳入了正常轨

道。

成都青白江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设置专门职能部门牵头召集设计、监理、施工等各参

建方质量负责人，制定了《工程质量管理制度》，建立质量管理网络。在制定的《青白

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工程管理制度》中有专门章节对项目的水土保持工作做了规定，

制定了《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监理工作考核办法》、《单位（分部、分项）工程

质量检查与验收制度》、《工程整体验收制度》、《隐蔽工程质量验收制度》、《不合

格项处理管理规定》、《质量事故处理制度》等制度和办法，建立了一整套适合本工程

的制度体系，通过制度建设管好工程。

为了作好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水土保持工程的质量、进度、投资控制，将水

土保持工程措施的施工材料采购及供应、施工单位招标程序纳入了主体工程管理程序

中，实行了“项目法人对国家负责，监理单位控制，承包商保证，政府监督”的质量管理

体系。

成都青白江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项目业主负责项目的水土保持工立了第一质量

责任人的质量保证体系，对工程程落实和完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的施工由相应的主体

工程施工单位承担。施工单位建施工进行全面的质量管理；实行工程质量终身负责制，

层层落实、签订质量责任书，各自负责其相应的责任，接受建设单位、监理及监督部门

的监督；根据有关公路建设的方针、政策、法规、规程、规范和标准，把好质量关。

4.1.2 设计单位质量保证体系和管理制度

本工程主体设计单位为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为

四川禹润水利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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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单位严格按照相关规范进行设计，形成了三级校审制度，并组织专家对设计成

果进行评审，有效的保证了设计成果的质量。在设计中，设计单位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

做到精心组织、精心设计，确保设计质量。在工程勘测设计过程中，严格按照质量管理

体系对整个设计过程进行质量控制和管理，精心组织和实施工程的设计作。在设计完成

卷册后进行设计验证，经各级校审后出图，要求施工图设计成品优良率达到 100%。

4.1.2 施工单位的质量保证体系

工程施工单位通过招投标承担水土保持工程的施工，施工单位是具有施工资质，具

备一定技术、人才、经济实力的大中型企业，自身的质量保证体系较完善。

施工单位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质量管理措施，认真贯彻落实质量工作方针，牢固树

立“质量第一”的指导思想，充分发挥各级施工骨干作用，切实把质量工作摆在首位，施

工中做到无图纸不施工，无措施不施工，未进行技术交底不施工，原材料不合格不施工，

关键项目和隐蔽工程质检员不在场不施工，对质量工作做到一丝不苟。层层建立质量责

任制，明确各施工人员的具体任务和责任，层层落实质量关；在施工中加强质量检验工

作，认真执行“三检制”，切实有效地做好工程质量的全过程控制。

工程开工前，由施工单位填写开工申请报告和质量考核表，送监理部审核；项目总

工主持对所提交的图纸进行有计划的技术交底，编制工程建设一级网络进度图，在保证

质量的同时，控制工程进度；依据相关制度要求，保证施工质量，按合同规定对工程材

料、苗木及工程设备进行试验检测、验收；工程施工期，严格按方案设计进行施工；制

定了《工程管理制度》、《工程技术部及相关岗位技术职责》、《施工方及其他服务采

购控制程序》、《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安全工作规定》等管理办法和制度，明确

施工方法、程序、进度、质量及安全保证措施；各项工程完工后，须具有完整的质量自

检记录、各类工程质量签证、验收记录等。首先进行自检，合格后由监理公司、总公司

组织初验。对不符合质量要求的工程，发放工程质量整改通知单，限期整改。

按照《安全生产监督规定》建立健全安全施工保证体系和安全监督体系，制定了《工

程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制度》、《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考核办法》，

协调、解决本单位以及与相邻单位在施工中出现的各类安全文明施工问题。

在此基础上，注重各项措施的检查验收工作，将价款支付同竣工验收结合起来，保

障了工程质量和植被工程的成活率和保存率。

4.1.3 监理单位的质量控制体系

四川长江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施工监理服务协议书》，并结合青白江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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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水厂扩建工程实际情况，编制了《监理过程控制程序》颁发使用，以使监理工作达到

标准化、规范化、程序化，加强工程质量管理，控制工期和费用。

监理单位与成都青白江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监理合同后，组建项目监理部，任命

总监理工程师，进驻工程现场，按《监理过程控制程序》要求开展监理工作。对施工开

始前和施工过程中的材料配备、工作情况和质量问题进行现场管理。根据各项管理工作

的需要，制定较为具体的管理规定或实施细则，经总监审定后报公司总工程师或主管副

总经理批准后。发送施工单位依照执行。监理单位为工程的顺利实施专门制定了《监理

规划》及《监理实施细则》，制定了相应的监理程序，运用常规检测技术和方法，严格

执行各项监理制度，对包括植物措施在内的整个水土保持工程实施了整体质量、工程进

度和投资总额控制。

施工开始前，监理单位审核了施工单位的资质、质量计划，并进行详细记录；编制

年（季）度工作计划，经公司总工程师批准后实施；施工过程中，主要采用现场检查验

收、旁站与巡视、平行检验等控制手段，所有控制过程都保存控制记录。及时组织进行

分部工程验收与质量评定，做好工程验收工作。定期向公司报告工程质量情况，并进行

统计、分析与评价。

各监理部下设的结构、建筑、安装、测量、试验、计量、质检专业监理工程师和现

场监理工程师，分工负责、全过程、全方位的进行质量体系监控。同时通过青白江区自

来水厂扩建工程技术部的协调沟通，设计单位也加强了工程建设过程中的信息交流和现

场服务，常驻施工工地，不定期巡视各施工面，发现与设计意图不符之处，及时通知监

理工程师责令承包商改正。加快了设计问题处理速度，加强了现场控制力度，工程的施

工及质量管理取得良好效果。

对施工单位报送的各项预（结）算的文件，按成都青白江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结算管

理办法的要求，经监理单位的监理工程师审核后，填写《工程预（结）算审核表》、《工

程结算会签单》报送公司计划部审核批准；《工程结算会签单》应经公司总经理批准，

扩建指挥部、物资部配合协助管理支付。

经过建设监理，保证了水土保持工程的施工质量，投资得到严格控制，按计划进度

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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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4.2.1 项目划分及结果

4.2.1.1 划分依据

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划分是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

程》（SL336-2006）、《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GB/T22490-2008）

和《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以及工程建设的合同

规范、技术标准，并结合工程建设的具体情况制定。

4.2.1.2 项目划分

对于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的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项目按不同水土流失防治分

区进行单位工程和分部工程划分。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划分为引水工程防治区、

生产厂区防治区、预留用地防治区、施工场地防治区和表土堆放防治区。根据项目分部

工程和单位工程验收签证资料，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划分为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及单元工程

3级。该工程划分为 13个单位工程，19个分部工程，64个单元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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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项目划分及核查要求表

防治分

区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划分标准 数量

引水工

程防治

区

防洪排导工程 排洪导流设施 按长度划分，每 50-100m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2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每 0.1-1hm²作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0.1hm²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

工程，大于 1hm²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的单元工程
1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以设计图班作为一个单元工程，每个单元工程面积 0.1-1hm²，大

于 1hm²的可作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1

生产厂

区防治

区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每 0.1-1hm²作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0.1hm²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

工程，大于 1hm²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的单元工程
4

防洪排导工程 排洪导流设施 按长度划分，每 50-100m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17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以设计图班作为一个单元工程，每个单元工程面积 0.1-1hm²，大

于 1hm²的可作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4

临时防护工程

排水 按长度划分，每 50-100m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9

沉沙
按容积分，每 5m3-10m3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5m3 的可单独作

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 10m3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4

预留用

地防治

区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每 0.1-1hm²作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0.1hm²可单独作为一个单元

工程，大于 1hm²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的单元工程
1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以设计图班作为一个单元工程，每个单元工程面积 0.1-1hm²，大

于 1hm²的可作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1

临时防护工程 覆盖
按面积划分，每 0.1-1hm²作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0.1hm²可单独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 1hm²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的单元工程
2

施工场

地防治

区

土地整治工程 土地恢复 每 100m²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1

临时防护工程

排水 按长度划分，每 50-100m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2

沉沙
按容积分，每 5m3-10m3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5m3 的可单独作

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 10m3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1

覆盖
按面积划分，每 0.1-1hm²作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0.1hm²可单独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 1hm²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的单元工程
1

表土堆

放防治

区

临时防护工程

排水 按长度划分，每 50-100m作为一个单元工程 2

拦挡
每个单元工程量为 10m3~30m3，不足 10m3的可单独作为一个单

元工程，大于 30m3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的单元工程
8

沉沙
按容积分，每 5m3-10m3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5m3 的可单独作

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 10m3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单元工程
2

覆盖
按面积划分，每 0.1-1hm²作为一个单元工程，不足 0.1hm²可单独

作为一个单元工程，大于 1hm²的可划分为两个以上的单元工程
1

合计 13 19 64

4.2.2 各防治分区工程质量评定

4.2.2.1质量评估体系

项目实施过程中，基本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关于水土保持的要求实施相关防护措施，

根据原水土保持方案及其他有关设计文件要求，项目建设单位及时组织相关施工单位实

施了相关设计中的水土保持工程。为全面反映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的水土保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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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评估组认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估的主要任务是：检查评估所有与水土保持有关的

分部工程的质量状况，质量评估体系与主体工程质量评估保持衔接。

（一） 工程设施质量评估体系

（1）工程质量评定：工程质量评定项目划分、单元工程评定表的制定、工程质量

评定情况。

（2）外观质量抽查评估：工程外观质量状况的评估。

（二） 植物设施质量评估体系

（1）工程质量评定：水土保持植物措施质量评定项目划分、单元工程评定表的制

定、工程质量评定情况、分部工程验收和单位工程验收情况。

（2）质量抽查评估：主要植物措施质量进行抽查评估，抽检指标：成活率、保存

率、覆盖度、生长情况，同时抽检外观质量如整齐度、造型等。

4.2.2.2 评估依据

（一） 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1991年6月29日颁布，2010年12月25日修订，

2011年3月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2002年8月29日颁布)；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1989年12月26日主席令第22号)；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004年8月二次修正)；

（5）《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办法》 (水利部令第12号)；

（6）《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

通知》 (水利部水保[2017]365号)；

（7）《水利部关于修改部分水利行政许可规章的决定》(水利部令第24号，2005年

7月8日)；

（8）《水利工程建设监理规定》(水利部令第28号，2006.12)；

（9）《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办法》(1993年12月15日颁布，

2012年9月21日第二次修订， 2012年12月1日起施行)；

（10）《关于印发〈水利部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验收评估工作要点〉的通知》（水保

监便字[2016]20号）；

（11）《四川省水利厅转发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

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川水函[2018]88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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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水

保[2019]160号）.

（二） 技术依据

（1）《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GB/T 22490-2008)；

（2）《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 50433-2018)；

（3）《水土保持工程设计规范》（GB 51018-2014）；

（4）《生产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 /T 50434-2018)；

（5）《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190-2007)；

（6）《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效益计算方法》(GB/T 15774-2008)；

（7）《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SL 277-2002)；

（8）《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 336-2006)；

（9）《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办水保[2018] 133号）。

4.2.2.3 技术路线和方法

评估工作主要集中在水土保持工程量完成情况、水土保持设施工程质量、防治效果

三个方面。成立了4个评估小组，通过查阅主体工程设计、水土保持方案、施工、监理、

验收、质量监督、财务等原始记录，翻阅工程建设与管理的各类档案资料，了解水土保

持工程实施的布局、数量、质量及投资情况，并通过现场调研、查勘和召开座谈会等形

式，在确定的工作范围内，按分组确定工作内容、重点和技术细则，开展外业和内业工

作后，撰写评估报告。

4.2.2.4 水保措施质量评估

经施工单位自评，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评定，单元工程均合格，因而分部工程全部

合格，且其外观质量得分率达70%以上，因此单位工程质量全部合格，故水土保持工程

措施质量评定结果为合格。

对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质量评定，主要依据其质量评定资料，并在现场查勘时按照水

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规程相关要求通过抽样核实进行评定，抽查核实水土保持设施的数

量、对重要单位工程进行核实和评价。

根据验收规程要求，土地整治工程、防洪排导工程和植被建设工程为水土保持重要

单位工程，而项目为点型建设项目，其评估重点范围应为土石方扰动较强、水土流失防

治措施集中、投资份额较高以及容易造成水土流失危害的区域，如生产厂区防治区和预

留用地防治区等重点评估范围。

http://www.baidu.com/link?url=MVACVcR8zw9nBdVtTT52Gpq0suM4hRDn31M7zky-rKKkVwGmsDpEF2M9nM7bYDU3EpVAmufjnRu49M0MCEhd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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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场查勘中，评估组对重点评估范围内的水土保持单位工程进行了全面查勘，其

分部工程的抽查核实比例达75%以上，而对重点评估范围以外的水土保持保持单位工程

也进行了全面查勘，分部工程抽查核实比例达70%以上。

经过现场检查、查阅有关自检、复检成果和交工资料，并抽样核实分部工程及其单

元工程质量，抽样合格率达100%，因而认为项目工程措施质量均合格，建筑物结构尺

寸规则，外表美观，质量符合设计要求，水保措施质量总体达到合格。验收组认为项目

水土保持措施质量均达到了设计和规范的要求，总体达到工程验收标准。

表 4.2.2-2 项目水土保持措施质量抽样核实评定表

措施

分类
防治分区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个）

数量 抽样数 合格数 合格率

工程措施

引水工程防治区
防洪排导工程 排洪导流设施 2 2 2 100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1 1 1 100

生产厂区防治区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4 4 4 100

防洪排导工程 排洪导流设施 17 14 14 100

预留用地防治区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1 1 1 100

施工场地防治区 土地整治工程 土地恢复 1 1 1 100

小计（数量/个） 6 6 26 23 23 100

植物措施

引水工程防治区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1 1 1 100

生产厂区防治区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4 4 4 100

预留用地防治区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1 1 1 100

小计（数量/个） 3 3 6 6 6 100

临时措施

生产厂区防治区 临时防护工程
排水 9 7 7 100

沉沙 4 3 3 100

预留用地防治区 临时防护工程 覆盖 2 2 2 100

施工场地防治区 临时防护工程

排水 2 2 2 100

沉沙 1 1 1 100

覆盖 1 1 1 100

表土堆放防治区 临时防护工程

排水 2 2 2 100

拦挡 8 5 5 100

沉沙 2 2 2 100

覆盖 1 1 1 100

小计（数量/个） 4 10 32 26 26 100

合计 13 19 64 55 55 100
注：划分及评定标准参照《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 336-2006)。

4.3 渣场稳定性评估

本项目不涉及弃渣场。

4.4 总体质量评价

验收组在质量评估工作中，检查了施工管理制度、工程质量检验和质量评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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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在施工过程中较好实行了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

投标制和工程监理制，建立建全了“项目法人负责，监理单位控制，承包商保证，政府

监督”的质量保证体系。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与管理亦纳入了整个工程的建设管理体系

中。工程质量检验资料齐全，程序完善，符合质量管理的要求。验收结果表明：各防治

区水土保持设施建设任务已经完成，防治了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失，水土保持工程

质量总体综合评定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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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 初期运行情况

工程于 2019年 11月开工，2023年 5月完工，完工后水土保持措施投入试运行。根

据监测单位监测成果资料和我单位编制验收报告过程中的现场勘察情况，工程区各防治

区域基本按照原水保方案的设计要求实施了水土保持措施，各项水土保持设施建成运行

后，因工程建设带来的水土流失基本得到了有效控制，项目运行初期区域内水土流失强

度能达到方案设计的目标，总体上发挥了较好的保水保土、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雨季

期间，各水土保持工程（排水沟/雨水管排水顺畅，无堵塞）、植物措施均发挥较好的效

果，运行情况良好，项目区水土流失较轻。

工程投运后，运行期的水土保持设施管护工作由建设单位负责，建设单位将安排管

护人员进行定期管护巡视。目前，项目区植被恢复基本满足要求，可有效减轻工程区内

的水土流失，也具有良好水土保持效益。

5.2 水土保持效果

5.2.1 防治标准等级及指标体系

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法律法规中的有关规定，

结合项目选址选线以及施工、运行特点和工程所在地区的水土流失现状、水热条件等，

提出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见表 5-1。

表5-1 水保方案确定的设计水平年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行政区界 防治标准 标准规定 区域修正 采用标准

青白江区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7 97

土壤流失控制比 0.85 0.85

渣土防护率
（%）

施工期 90 2 92

试运行期 92 2 94

表土保护率
（%）

施工期 92 92

试运行期 92 92

林草植被恢复率（％） 97 97

林草覆盖率（％） 23 2 25

5.2.2 水土流失治理

综合评估组查阅了施工纪录、工程质量评定资料，并于2023年4月~2023年10月进入

现场，对项目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设施防治效果进行了全面、系统调查、复核，并对各

防治区的植被恢复与水土流失情况进行了抽样调查。根据工程组、植物组的评估意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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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各防治区域水土流失治理各项指标中的面积。各防治区域水土流失治理各项指标中的

面积详见表5.2.2-1。

表 5.2.2-1项目扰动地表、永久占压及防治面积统计表

防治分区
扰动地
表面积
（hm2）

水保措施达标面积（hm2） 建筑物
占压及
硬化面
积（hm2）

综合防治
面积

（hm2）
备注

绿化面积
工程措施防

治面积

引水工程防治区 0.3 0.01 0.18 0.11 0.3 工程措施防
治面积包括
排水沟防护
面积、雨水
口面积等

生产厂区防治区 3.63 0.12 1.47 2.04 3.63

预留用地防治区 0.9 0.01 0.8 0.09 0.9

施工场地防治区 0.18 0.18 0.18

合计 5.01 0.32 2.45 2.24 5.01

5.2.2.1 水土流失治理度

根据表 5.2.2-2及现场核查结果，项目水土流失面积为 5.01hm2，通过场地整治以及

排水等一系列措施治理后，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为 5.01hm2，水土流失治理度达

100.00%，达到防治目标 97%的要求。各分区水土流失治理度见表 5.2.2-2。

表 5.2.2-2 防治分区水土流失治理度一览表

防治分区
工程总
占地面
积

扰动
面积

水土流
失面积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hm2）
水土流
失治理
度（%）

建筑物及场
地道路硬化

工程
措施

植物
措施

小计

引水工程防治区 0.3 0.3 0.3 0.11 0.01 0.18 0.3 100.00

生产厂区防治区 3.63 3.63 3.63 2.04 0.12 1.47 3.63 100.00

预留用地防治区 0.9 0.9 0.9 0.09 0.01 0.8 0.9 100.00

施工场地防治区 0.18 0.18 0.18 0.18 0.18 100.00

合计 5.01 5.01 5.01 2.24 0.32 2.45 5.01 100.00

5.2.2.2 土壤流失控制比

根据表 5.2.2-3及现场调查，治理后平均土壤流失强度为 270t/km2·a，项目区容许土

壤流失量为 500t/km2·a，因而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85，达到方案确定的防治目标要求。

各分区土壤流失控制比见表 5.2.2-3。



第五章 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3

表 5.2.2-3 各防治分区土壤流失控制比一览表

项目分区
治理后平均土壤流失强度

（t/km2·a）
容许土壤流失量
（t/km2·a）

土壤流失
控制比

引水工程防治区 260 500 1.92

生产厂区防治区 260 500 1.92

预留用地防治区 280 500 1.79

施工场地防治区 300 500 1.67

合计 270 500 1.85

5.2.2.3 渣土防护率

根据项目施工资料、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及现场调查，本工程土石方平衡，无弃

方，但建设过程中需将建筑物基础、沟槽开挖土石方进行临时堆放，开挖土石方临时

堆放和表土累计临时堆土量约 2.45万 m3（实际最大临时堆土量 1.58万 m3）。通过对

各集中临时堆土点水土保持监测和资料的查阅，截止项目施工期临时堆土回填和处理

结束，临时堆土点实际流失土方 360t，取土壤容重为 1.68g/cm3，折合流失 0.02万 m3，

所以实际拦渣量为 2.43万 m3，求得该工程渣土防护率为 99.1％，可满足防治目标 94%

的要求。表土临时堆存区渣土防护率表 5.2.2-4。

表 5.2.2-4 渣土防护率一览表

拦渣名称
永久弃渣和临时

堆土总量(万 m3)
实际挡护的永久弃渣、

临时堆土数量(万 m3) 渣土防护率（%）

临时堆存土石方 2.45 2.43 99.1

合计 2.45 2.43 99.1

5.2.2.4 表土保护率

根据表 5.2.2-5及现场核查结果，项目可剥离表土总量 0.76万 m3，实际剥离表土数

量 0.74万 m3，表土保护率达到 97.37%，可满足防治目标 92%的要求。各分区的表土保

护率见表 5.2.2-5。

表 5.2.2-5 各防治分区表土保护率一览表

防治分区
可剥离表土总量

（万 m3）
剥离或保护表土数量

（万 m3）
表土保护率

（%）

引水工程防治区 0.05 0.06 120

生产厂区防治区 0.52 0.51 98.08

预留用地防治区 0.19 0.17 89.47

施工场地防治区 0 0 /

合计 0.76 0.74 9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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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生态环境恢复和土地生产力恢复

5.2.3.1 林草植被恢复率

通过现场调查并结合项目施工资料、监测总结报告得出，项目区可恢复林草植被面

积 2.45hm2，实际实施的林草类植被面积 2.45hm2，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100.00%，可满足

批复水保方案确定的 97%防治目标要求。各分区林草植被恢复率见表 5.2.3-1。

5.2.3.2 林草覆盖率

通过现场调查并结合项目施工资料、监测总结报告得出，项目建设区林草实际覆盖

面积为 2.45hm2，林草覆盖率为 48.90%，达到了批复水保方案确定的 25%防治目标要求。

各分区林草覆盖率见表 5.2.3-1。

表 5.2.3-1 项目林草植被恢复率及林草覆盖率一览表

防治分区
工程总占地

面积（hm2）

可恢复林草植被

面积（hm2）

林草植被面

积（hm2）

林草植被恢

复率（%）

林草覆盖率

（%）

引水工程防治区 0.3 0.18 0.18 100.00 60.00

生产厂区防治区 3.63 1.47 1.47 100.00 40.50

预留用地防治区 0.9 0.8 0.8 100.00 88.89

施工场地防治区 0.18 0 0 0.00 0.00

合计 5.01 2.45 2.45 100.00 48.90

5.3 公众满意度调查

根据水土保持验收工作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在工作过程中，我单位共向群众发放 20

张调查表，收回 16张，通过抽样进行民意调查。目的在于了解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

工程（一期）水土保持工作及水土保持设施对当地经济和自然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及民众

的反响，以作为本次技术评估工作的参考。所调查的对象主要是项目建设地周边居民。

被调查者中 20-30岁 8人、30-50岁 5人，50岁以上 3人。其中男性 9人，女性 7人。

详见表 5.3-1。

调查结果显示，被访问者对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一期）对当地的经济影响

和环境影响评价较好，绝大多数被访者认为：项目的建成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促

进当地经济发展，有利于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提升生活品质，对该工程总体上赞同和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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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项目水土保持公众调查统计表

调查内容 观点 人数/人 比例/%

基本态度
该工程的建设是否

提高了本地居民的生活水平

是 14 87.5

无变化 1 6.25

不知道 1 6.25

建设期

施工期水土流失情况
与施工前水土流失情况比较

增加 11 68.75

无变化 2 12.5

没注意 3 18.75

施工临时占地是否
采取了植被恢复等措施

是 13 81.25

否 0 0

没注意 3 18.75

对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效果的总体态度

满意 15 93.75

基本满意 1 6.25

不满意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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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保持管理

6.1 组织领导

项目建设单位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积极组织了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实施。在

工程建设中全面实行了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和工程监理制。实施中把水土保持

工程纳入主体工程的建设和管理体系中，建设单位扩建指挥部作为建设期内主要职能部

门负责水土保持工程的实施和完善。

在设计过程中，建设单位要求主体设计单位，将方案阶段的水土保持措施落实于主

体工程设计的每个阶段，保证水土保持工程能够与主体工程同步实施。

在工程招标阶段，将水土保持管护落实纳入设计招标合同中，同时规范工程建设活

动，制度了实施、监督、检查的具体办法和要求，明确责任。要求施工单位严格按照设

计开展水土保持设施建设，同时将水土保持监理纳入主体工程一并由四川长江建设监理

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保证工程建设中水土保持设施的质量和数量，有效地控制建设过程

中产生的水土流失问题。

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十分重视水土保持工作，配备水土保持兼职人员负责组织

实施工程建设期间的水土保持工程，将水土保持理念深入贯彻在整个工程建设中：工程

建设初前期，建设单位即建立了以目标管理为核心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形成了施工、监

理、设计及施工建设单位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的合作关系。

整个建设过程中，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步实施，基本按设计完成各项

水土保持治理措施。

水土保持设施在试运行期间和竣工验收后由成都青白江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水

保设施的管理维护工作。

6.2 规章制度

成都青白江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按照《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

方案管理办法》等规定的要求，及时接受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检查和监督，建立、健

全和组织学习了各项与水土保持有关的规章制度，并将水土保持工作纳入主体工程的管

理体系中。

为做好环保水保工作，做到规范管理，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开工以来，成都青白

江水业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各级主管部门的要求，制定了《青白

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办法》、《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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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管理办法》、《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质量管理实施细则》等，规范了工程活动，

制定实施、检查、验收的具体方法和要求，保证了工程有序建设和管理。

同时，为了加强和提高员工的水土保持意识，成都青白江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组织学

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四川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办法

（修订案）》和《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报审批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部位规章制度。

以上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为保证水土保持工程的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3 建设管理

建设单位工程管理与维护部门作为建设期内主要的职能部门，负责水土保持工程

协调和督促，水土保持工程措施的施工由相应的主体工程施工单位承担。施工单位建立

了第一质量责任人的质量保证体系，对工程施工进行全面的质量管理；实行工程质量终

身负责制，层层落实、签订质量责任书，各自负责其相应的责任，接受建设单位、监理

单位以及质量监督部门的监督；根据有关公路建设的方针、政策、法规、规程、规范和

标准，把好质量关。

6.4 水土保持监测

6.4.1 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成都青白江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0月委托了具有水土保持监测水平评价证

书的四川华睿佳创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作为监测开展本项目建设期和自然恢复期的

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单位在受到委托后专门成立了本项目监测工作小组，并迅速连

续组织人员，在项目区现场通过回顾性调查和现场调查等方式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工

作，监测内容主要为：水土流失影响因子及主要流失部位的水土流失状况、水土流失防

治责任范围、水土保持措施及防治效果等。经过回顾调查及持续的地面观测和调查，于

2023年 11月编制完成了《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一期）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6.4.2 水土保持监测设施

根据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有关资料，监测单位根据监测内容及方法，使用的主要监测

设备有无人机、手持 GPS仪、卷尺、皮尺、坡度计、钢钎、测距仪、记录板、样区绳

等，设置了植物样地等观测设施。

6.4.3 水土保持监测过程

监测工作小组根据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一期）建设的实际情况和水土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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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要求，确定监测范围为工程（一期）实际的建设区范围面积为5.01hm2（无包括直

接影响区）。具体监测分区包括引水工程防治区、生产厂区防治区、预留用地防治区和

施工场地防治区4个监测分区，总面积同样为5.01hm2。

水土流失监测重点对象为：生产厂区防治区和预留用地防治区不能及时硬化和绿化

的裸露区域，各类临时堆土，临时堆料等。监测工作主要依据土壤侵蚀影响因素的作用

特点和自然地理综合特征，拟订合理、严密的监测方法，在工程施工期和林草恢复期开

展。

各监测区采用定点监测和调查监测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监测。

水土保持监测点位布设及基本情况如下：

表 6-1 监测点布局及基本情况表

监测分区 监测点 监测内容 监测方法

引水工程防
治区

引水渠顶板回填
区域排水沟

排水措施实施情况、水保措施运行情况 现场调查

引水工程防
治区

引水渠顶板回填
区域绿化区

扰动情况、流失量、防护效果及危害、林草
植被生长状况、水保措施运行情况

植物样方、现场调
查

生产厂区防
治区

建筑物周边盖板
沟

排水措施实施情况、扰动情况、流失量、防
护效果及危害、水保措施运行情况

现场调查

生产厂区防
治区

送水泵房东侧绿
化带

扰动情况、流失量、防护效果及危害、林草
植被生长状况、水保措施运行情况

植物样方、现场调
查

预留用地防
治区

项目西侧预留区
域绿化带

扰动情况、流失量、防护效果及危害、林草
植被生长状况、水保措施运行情况

植物样方、现场调
查

施工场地防
治区

占地内
扰动情况、流失量、防护效果及危害、水保

措施运行情况
现场调查

6.4.4 水土保持监测结果

6.4.4.1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

监测结果表明，根据项目（一期）最终勘察定界结果，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

（一期）施工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5.01hm2，防治责任范围中引水工程防治区

0.3hm2、生产厂区防治区 3.63hm2、预留用地防治区 0.9hm2和施工场地防治区 0.18hm2。

较《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确定的项目（一期）防治责任范

围增加了 0.18hm2，增加区域为用地红线外设置的施工办公场地。

6.4.4.2 取、弃土监测结果

项目（一期）不涉及取土场，根据项目施工资料、数据，项目建设期实际施工开挖



第六章 水土保持管理

59

土石方 12.04万 m3（含表土剥离 0.74万 m3），回填总量 12.04万 m3（含表土回覆 0.74

万 m3），项目（一期）土石方平衡，无弃方，未布置弃渣场。

6.4.4.3 地表扰动面积动态监测结果

监测结果表明，2019年地表扰动面积3.16hm2，其中引水工程防治区0.16hm2、生产

厂区防治区2.28hm2、预留用地防治区0.54hm2和施工场地防治区0.18hm2；2020年地表扰

动面积4.25hm2，其中引水工程防治区0.22hm2、生产厂区防治区3.07hm2、预留用地防治

区0.78hm2和施工场地防治区0.18hm2；2021年地表扰动面积5.01hm2，其中引水工程防治

区0.3hm2、生产厂区防治区3.63hm2、预留用地防治区0.9hm2和施工场地防治区0.18hm2；

2022年地表扰动面积5.01hm2，其中引水工程防治区0.3hm2、生产厂区防治区3.63hm2、

预留用地防治区0.9hm2和施工场地防治区0.18hm2；2023年地表扰动面积2.63hm2，其中

引水工程防治区0.18hm2、生产厂区防治区1.47hm2、预留用地防治区0.8hm2和施工场地

防治区0.18hm2；

表 6-2 项目（一期）各年度扰动地表面积统计表

项目分区
各年度扰动地表面积（hm2） 总扰动面

积（hm2）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引水工程防治区 0.16 0.22 0.3 0.3 0.18 0.3

生产厂区防治区 2.28 3.07 3.63 3.63 1.47 3.63

预留用地防治区 0.54 0.78 0.9 0.9 0.8 0.9

施工场地防治区 0.18 0.18 0.18 0.18 0.18 0.18

合计 3.16 4.25 5.01 5.01 2.63 5.01

6.4.4.4 土壤流失量动态监测结果

该项目（一期）建设总工期 43 个月，2019 年 11月～2023年 5月。根据批复的水

土保持方案，项目（一期）施工图阶段的设计资料，以及我单位通过查阅施工单位和当

地水文地质等资料获取了项目的水土流失情况。项目施工期（含准备期）水土流失面积

5.01hm2，试运行期水土流失面积 2.63hm2。

6.4.4.5 各扰动地表类型土壤流失量

通过对收集项目（一期）前期施工过程中的原始地貌及施工过程中的影像资料，以

及土石方的开挖、填筑工程量等的计量数据进行分析估算。再结合分年度土壤流失量通

过重点观测点观测、水土流失样地调查等方式，参照《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通过

回顾调查分别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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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回顾调查分析施工期 2019年 11月~2019 年 12月水土流失面积 3.16hm2、

水土流失量 22.38t、平均侵蚀模数 4250t/km2·a；

2、通过回顾调查分析施工期 2020 年 1 月～2020 年 12月水土流失面积 4.25hm2、

水土流失量 143.94t、平均侵蚀模数 3390t/km2·a。

3、通过回顾调查分析施工期 2021 年 1 月～2021 年 12月水土流失面积 5.01hm2、

水土流失量 98.31t、平均侵蚀模数 1960t/km2·a。

4、通过回顾调查分析施工期 2022 年 1 月～2022 年 12月水土流失面积 5.01hm2、

水土流失量 78.51t、平均侵蚀模数 1570t/km2·a。

3、通过回顾调查分析施工期 2023年 1月～2023年 5月水土流失面积 2.63hm2、水

土流失量 8.36t、平均侵蚀模数 760t/km2·a。

4、通过回顾调查及现场调查分析恢复期 2023年 6 月~2023 年 10 月水土流失面积

2.63hm2、水土流失量 4.49t、平均侵蚀模数 410t/km2·a。

综上，该项目水土流失总量 337.75t，其中施工期 2019年 11月～2023年 5月水土

流失量 333.26t，林草恢复期 2023年 6月~2023年 10月水土流失量 4.49t。2023年 10月

最后一次监测侵蚀模数为 270t/km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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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项目建设期分区水土流失面积及水土流失量监测表

项目分区 年份
侵蚀面积
（hm2）

平均侵蚀模数
（t/km2·a）

水土流失量
（t）

引水工程
防治区

2019.11~2019.12 0.16 4300 1.15

2020.1~2020.12 0.22 3600 7.92

2021.1~2021.12 0.3 2100 6.3

2022.1~2022.12 0.3 1800 5.4

2023.1-2023.5 0.18 750 0.56

小计 21.33

生产厂区
防治区

2019.11~2019.12 2.28 4300 16.34

2020.1~2020.12 3.07 3600 110.52

2021.1~2021.12 3.63 1900 68.97

2022.1~2022.12 3.63 1600 58.08

2023.1-2023.5 1.47 750 4.59

小计 258.5

预留用地
防治区

2019.11~2019.12 0.54 4300 3.87

2020.1~2020.12 0.78 3200 24.96

2021.1~2021.12 0.9 2500 22.5

2022.1~2022.12 0.9 1600 14.4

2023.1-2023.5 0.8 750 2.5

小计 51.33

施工场地防治区

2019.11~2019.12 0.18 3400 1.02

2020.1~2020.12 0.18 300 0.54

2021.1~2021.12 0.18 300 0.54

2022.1~2022.12 0.18 350 0.63

2023.1-2023.5 0.18 950 0.71

小计 2.1

合计 333.26
表 6-4 项目自然恢复期（试运行期）分区水土流失面积及水土流失量监测表

项目分区
侵蚀时间
（年）

侵蚀面积
（hm2）

平均土壤侵蚀模数
(t/km2·a)

流失量
（t）

引水工程防治区 2023.6-2023.10 0.18 400 0.3

生产厂区防治区 2023.6-2023.10 1.47 400 2.45

预留用地防治区 2023.6-2023.10 0.8 400 1.33

施工场地防治区 2023.6-2023.10 0.18 550 0.41

合计 4.49



第六章 水土保持管理

62

6.4.4.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根据 2023年 10月最后一次监测结果表明，建设单位依据水保方案的要求，开展了

相应的水土保持工作，如各防治分区的表土剥离、绿化覆土、土地整治、排水沟、雨水

管及景观绿化等，使得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水土流失治理度达 100.00%，土壤

流失控制比达 1.85，渣土防护率达 99.1%，表土保护率达 97.37%，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100.00%，林草覆盖率为 48.9%，各项指标均达到了批复水保方案确定的防治目标值。

6.4.6 监测总体评价

根据上文所述，虽然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一期）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较为

滞后，在项目施工期间项目业主根据主体设计要求实施了多项具有水保功能的措施，重

视安全文明施工工作，加之监测工作小组在接受委托后根据项目组成及项目施工特点实

施监测，设置了监测点位，采取现场监测和回顾调查相结合的监测方法，较有效地实施

了监测，明确了项目建设期间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扰动地表面积、各主要时段水

土流失面积、流失量及侵蚀模数，并估算了水土流失防治六项指标值。通过调阅监测报

告，监测影像资料，评估组认为，监测单位严格按照相关规范有效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

工作，其监测过程符合相关规定，监测方法可行，因而其监测成果是可信的，因此评估

组基本同意监测单位的监测成果。

6.5 水土保持监理

2019年 11月，成都青白江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四川长江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开展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主体监理工作，水土保持监理纳入主体一并监理。

6.5.1 监理机构设置及监理制度

监理工作实行总监负责制，根据项目工作量及专业差异，监理项目部采用总监理工

程师负责的直线职能式组织机构，实行总监理工程师领导下的由各专业工程师支持的项

目组管理形式。

监理与管理主要工作制度，包括内部人员分工、各级人员职责职权范围、各种报告

的校审制度、会议制度、日常巡查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

6.5.2 监理过程及方法

通过调阅工程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监理档案资料、监理报告等资料，监理部在监理工

作实施前，根据项目实际编制了监理规划，明确了项目监理机构的工作范围、内容、目

标和依据，确定了监理工作制度、程序、方法和措施，按照工程建设进度计划，分专业

编制监理实施细则，并报项目法人备案；在监理过程中，严格执行了总监理工程师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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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按照监理规划和监理实施细则开展了监理工作，组织设计单位等进行现场设计交底，

核查并签发施工图；按照监理规范的要求，采取了旁站、巡视、跟踪检测和平行检测等

方式实施监理，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报告；协助项目法人编制控制性总进度计划，审查

施工单位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和进度计划，并督促施工单位实施；协助项目法人编制付

款计划，审查被施工单位提交的资金流计划，按照合同约定核定工程量，签发付款凭证；

编制并提交了监理报告；监理业务完成后，按照监理合同向项目法人提交了监理工作总

结报告、移交了档案资料。

总体来说，监理单位对项目各个分区进行了现场检查工作，对项目分区存在水土流

失防治措施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仔细勘察，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对各

个防治分区水土保持方面的问题提出意见和整改要求，并对施工单位的整改情况进行持

续跟踪和监督，保证措施及时有效的落实。

6.5.3 监理成效

根据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施工专题报告、监理工作报告、监理工作总结报告等资料，

监理单位认为：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建设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较重视水土保持

工作，认真执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认真开

展了监理工作，基本按照成都市青白江区行政审批和营商环境建设局批准的水土保持方

案要求，落实了水土流失治理资金，实施了各项水土保持整治措施，并且严格按照施工

合同施工，其工程质量符合设计和有关规范要求，工程质量“合格”；施工进度满足控制

要求；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保持生态环境的目的；工程造价得到了有效控制，符合

投资控制要求。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共划分为 13个单位工程，19个分部工程，64个单

元工程。根据质量评定成果，根据质量评定成果，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合格率 100%，总

体质量等级为合格。

6.5.4 监理评价

通过查阅工程监理规划和监理工作总结报告，评估组认为，建设单位及时委托了具

有资质的监理单位开展了水土保持工程的施工监理工作。监理单位严格按照施工监理的

有关规定、规范有效开展了水土保持工程的施工监理工作，采取的监理方法合理可行，

监理结果可作为项目水土保持工程完成工程量统计的依据。

6.6 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项目建设期间，成都市青白江区水务局多次到项目现场开展水土保持专项检查、技

术指导工作，检查中对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水土保持总体情况给予了肯定，同时也强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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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过程中需加强建设区内的裸土覆盖等措施落实，建设单位进行了现场落实，未出具

书面监督检查意见。

6.7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根据成都市青白江区行政审批和营商环境建设局《青白江区成都管委会规划建设局

关于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批复》（青审批建〔2019〕192号文），

本工程需缴纳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7.8万元，本项目属于市政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项

目，根据川财综〔2014〕6号中免征规定，2023年 11月 16日，成都市青白江区水务局

出具了该项目水土保持补偿费免征证明，该项目水土保持补偿费免征。

6.8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完成后运行管理由成都青白江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

管理，组建管理机构负责运行、管护、维修和各项水土保持工程的管理、维护。具体管

理措施如下：

（1）档案管理工作。对各种资料、文本，包括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以及其它基

础资料，均进行了归档保存。

（2）巡查记录

1）定期安排人员进行巡查，巡查内容包括排水沟的完好及是否堵塞情况，植被情

况，并作好巡查记录，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处理。

2）定期总结，以便吸取经验教训，并将总结资料作为档案文件予以保存。

（3）及时维修

如发现排水沟、雨水管、盖板沟等水保设施遭到破坏，及时进行维护、加固和改造，

以确保工程安全运行，控制水土流失，避免水土流失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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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结论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对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一期）水土保持工作

较为重视，按照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的要求，在项目前期工作中及时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

水土保持审批手续齐备，管理组织机构完善，制度建设及档案管理规范。项目建设过程

中实施的水土保持设施布局基本合理，设计标准较高，完成的质量和数量均符合设计标

准，实现了保护工程安全，控制水土流失，恢复和改善生态环境的设计目标。工程档案

管理较规范，竣工资料较齐全，质量检验和评定程序规范，水土保持设施工程质量总体

合格，未发现重大质量缺陷，运行情况良好，已发挥较强的水土保持功能。此外，引水

工程防治区、生产厂区防治区及预留用地防治区植被恢复较好，植被覆盖率较高，水土

保持生态效益显著。

1、项目（一期）建设期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5.01hm²。实施的

水保措施有：表土剥离 0.74万m3，表土回覆 0.74万m3，土地整治 2.45hm2，复耕 0.18hm2，

雨水管 1034.2m，排水沟 134.7m，建筑物周边盖板沟 918m，景观绿化 2.45hm2，临时排

水沟（砖砌）474m，临时排水沟（土质）650m，临时沉沙池 7个，土袋拦挡 182m3，

防雨布苫盖 0.56hm2，密目网苫盖 0.9hm2。

2、本工程实际水土流失防治分为 5区，即引水工程防治区、生产厂区防治区、预

留用地防治区、施工场地防治区和表土堆放防治区。根据各分区实际情况，采取了表土

剥离、绿化覆土、土地整治、雨水管、排水沟及复耕等工程措施，采取了乔灌草景观绿

化措施，同时在施工期间采取了临时遮盖、临时排水沟、临时沉沙池及土袋挡墙等临时

工程措施及施工管理措施。通过现场调查分析，水土流失防治分区合理，措施布置得当，

有效地减少了工程建设期新增水土流失。

3、本次验收对水土保持工程 13个单位工程，19个分部工程，64个单元工程区进

行了现场抽查核实，本工程施外观质量及结构尺寸总体达到设计和规范要求，无明显外

观缺陷，质量合格；植物措施实施得当，植物种类选择合理，管理措施得力，植物措施

的成活率、覆盖度较高，对保护和美化当地的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工程质量总

体合格，符合验收条件。

4、根据监测总结报告，经生态效益评估，该项目水土保持防治效果明显，项目建

设区域内水土流失治理度达 100.00%，土壤流失控制比达 1.85，渣土防护率达 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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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土保护率达 97.37%，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100.00%，林草覆盖率为 48.9%，六项防治标

准均能达到并超过原水保方案设计的水土流失防治目标。

5、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为 552.67万元，比方案批复的投资增加了 299.69

万元（投资增加的主要原因是 1、为了更好地排导区域内径流，施工图阶段根据各区域

排导要求增加了主要雨水管管径，同时增加了排水措施工程量，工程措施投资费用增

加；2、为厂区绿化的统一协调，施工图设计时将预留用地区域撒播草籽变更为乔灌

草景观绿化；增加了对建筑物周边零星用地的景观绿化设计，加之因设计深度因素方

案阶段景观绿化措施单价较低，最终实施阶段植物措施投资增加；3、基于项目施工布

局、工序特点、排导时间，结合区域集雨面积等因素，施工过程中将部分砖砌临时排水

沟变更为临时排水沟，另充分利用区域自然恢复条件，将部分临时苫盖材质由防雨布变

更为单价较低的密目网，临时措施投资费用减低）。其中工程措施投资 115.52万元，植

物措施投资 402.65万元，临时措施投资 15.44万元，独立费用 19.06万元，水土保持补

偿费 0万元（青白江区水务局根据川财综〔2014〕6号中免征规定出具了免征证明）。

综上所述，该项目手续资料齐备，水土保持措施落实完善，水土保持投资满足区域

水土保持防治要求，防治效果明显。建设单位履行了水土流失防治的法律义务和责任，

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工程符合国家水土保持法律法规、规程规范、技术标准和水土保

持方案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各项工程安全可靠、质量合格，效益显著，水土保持生态环

境建设设施的管理维护责任明确，工程总体质量达到了设计标准，符合验收条件，可以

进行竣工验收。

7.2 遗留问题安排

无。

7.3 建议

1）及时总结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水土保持经验和不足，对遗留问题及时进行处理、

完善，从而有效防治水土流失。

（2）应根据项目区气候条件，加强冬季和旱季对项目区已实施植物措施植被的管

护，勤施肥和洒水，植被枯萎时需进行适当补植和养护。

（3）在项目运行期需加强对现有水土保持设施尤其是各排水沟、雨水管的管理和

维护，同时落实管护的单位及责任人，做好记录，及时发现和消除水土流失隐患，以确

保水土保持工程设施发挥长效作用。



附件 1 项目建设及水土保持大事记

2018年 6月，四川省迅达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完成了《青白江区自来水厂

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

2018 年 7 月 31 日 ， 取 得 了 青 白 江 行 政 审 批 局 《 川 投 资 备

【2018-510113-46-03-287915】FGQB-0277号》的项目备案表。

2019年 8月，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完成《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

工程初步设计》（审批版）。

2019年 4月，项目建设单位成都青白江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四川禹润水利

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开展了《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

编制工作；2019年 5月，编制完成《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

告书（送审稿）》；2019年 6月 6日，四川省君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成都市魅

城凯冠酒店主持召开了《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送审

稿）》的技术评审工作，2019年 6月底方案编制单位修改完成了《青白江区自来

水厂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并报批，2019年 8月 7日，成都

市青白江区行政审批和营商环境建设局以《成都市青白江区行政审批和营商环境

建设局关于〈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青审

批建〔2019〕192号）对本项目水保方案进行了批复，明确批复了水土流失防治

责任范围、防治分区及措施设计、水土保持监测等。

2019年 11月，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完成《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

建工程施工图设计》。

2019年 11月，项目开工建设，表土剥离施工开始，厂区周边临时排水沟施

工；

2020年 3月 8日，2#反应沉淀池一清水池开工，2022年 12月 15日完工

2020年 4月 21日，污泥调配池开工，2022年 12月 15日完工。

2020年 4月 21日，污泥脱水间开工，2022年 12月 15日完工。

2020年 4月 29日，机修间及仓库开工，2022年 12月 15日完工。

2020年 5月 17日，1#反应沉淀池一清水池开工，2022年 12月 15日完

2020年 5月 18日，配电间开工，2022年 12月 15日完工，

2020年 5月 18日，沉淀池排泥水提升池开工，2022年 12月 15日完工。



2020年 5月 18日，送水泵房开工，2022年 12月 15日完工。

2020年 5月 18日，吸水井开工，2022年 12月 15日完工。

2020年 5月 18日，细格栅渠开工，2022年 12月 15日完工。

2020年 5月 18日，取水泵房开工，2022年 12月 15日完工。

2020年 8月 10日，反冲洗泵房开工，2022年 12月 15日完工。

2020年 11月 1日，2#v型滤池开工，2022年 12月 15日完工

2021年 1月 13日，1#浓缩池开工，2022年 12月 15日完工

2021年 1月 13日，2#浓缩池开工，2022年 12月 15日完工

2021年 1月 13日，滤池冲洗水回收水池开工，2022年 12月 15日完工。

2021年 1月 22日，取水检查井开工，2022年 12月 15日完工。

2021年 3月 12日，加药加氯间开工，2022年 12月 15日完工。

2021年 3月 29日，阀门井开工，2022年 12月 15日完工。

2021年 4月 9日，附属建筑及室外环境工程开工，2023年 4月 25日完工。

2021年 5月 31日，配水井开工，2022年 12月 15日完工。

2021年 6月 10日，1#v型滤池开工，2022年 12月 15日完工

2022年 6月 28日，门卫室开工，2022年 12月 15日完工。

2022年 8月 10日，室外设施工程开工，2023年 4月 30完工。

2022年 8月，开始雨水管网、排水沟施工，开始绿化覆土施工；

2022年 9月，绿化覆土完成；

2022年 12月，雨水管网施工完成；排水沟施工完成；

2023年 2月，景观绿化施工开工；

2023年 4月，委托四川善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开展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2023年 4月，项目景观绿化施工完成；

2023年 5月，施工场地覆土、复耕完成，项目完工；

2023年 10月，委托四川华睿佳创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开展项目水土保持

监测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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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时间： 

项 

目 

单 

位 

基 

本 

情 

况 

*单位名称

单位类型 

经济性质 

（企业填写） 

注册地址 

注册资金 

证照类型 证照号码 

*法定代表人 固定电话 

项目联系人 移动电话 

项 

目 

基 

本 

情 

况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建设性质 

所属行业 

*建设地点 （具体地点描述） 

*建设规模及内

容（500 字以

内） 

计划开工时间 年 月 建设工期 个月 

*项目总投资 （ ）万元，其中：使用外汇（ ）万美元 

项目资本金 （ ）万元，其中：国有资本（ ）万元 

资金来源 

1.自有资金 （ ）万元 

2.国内贷款 （ ）万元 

3.其他资金 （ ）万元 

声 

明 

和 

承 

诺 

符合产业政策 

备案者声明： ✔阅读产业政策

（二选一） 

（可选） 

（必选） 

备案者承诺： 

本项目紧邻现水厂北侧，新征土地90亩，扩建自来水厂一座，设计规模为20万立方米/天，新建
细格栅井1座，取水泵房1栋，配水井1座，网格预沉-平流+斜管复合沉淀池2座，V型滤池2座
，反冲洗泵房1栋，清水池2座（与沉淀池叠合），送水泵房1栋，滤池冲洗水回收池1座，沉淀
池排泥水提升池1座，污泥浓缩池2座，贮泥池1座，加氯加药间1栋，配电室1栋（与送水泵房合
建），值班控制楼1栋，门卫室及大门1座。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红阳街办蔡家庙社区9组、10组、同井村5组交界处

√基本建设       □更新改造       □其他投资

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新建         √扩建           □迁建          □改建          □其他

朴远翔 02883692963

√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下的鼓励类项目

陈兴春

□属于未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的允许类项目

13881811905

□属于《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的项目

√不属于产业政策禁止投资建设或者实行核准、审批管理的项目

34194

成都青白江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14654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其他

成都青白江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07月31日

11000

6800万元（RMB）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国有及国有控股 □集体 □私营 □联营 √股份合作

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华金大道一段九号

91510100621883002B

48848

12 2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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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信息真实 

招投标活动承诺 

备 

注 

备

案

机

关

确

认

信

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单位）

填报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项目）

备案信息已收到。根据《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已完成备案，备案

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上述备案事项发生重大变化，请你单位及时通知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告知备案机

关，并办理备案信息变更。 

备案机关： 

注： 

1. 备案表根据备案者基于真实性承诺提供的项目备案信息自动生成，仅表明项目已

依法履行项目信息告知的备案程序，不构成备案机关对备案事项内容的实质性判断或保 

证。 

2.备案号“【】”内代码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赋码生成的项目唯一代码，可 

通过平台（http://www.sctz.gov.cn）使用项目代码查询验证项目备案情况，有关部门 统 

一使用项目代码办理相关手续。 

青白江区自来水厂扩建工程

成都青白江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青白江区行政审批局

川投资备【2018-510113-46-03-287915】FGQB-0277号

√所提供的备案信息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对备案项目
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将按照招投标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开展项目招投标活动。

2018年07月31日





























































































重要水土保持单位工程现场照片

项目全貌 项目西南景观绿化

取水泵房周边盖板沟 取水泵房周边盖板沟及周边绿化

引水工程防治区排水沟及绿化现状 取水井及旁侧排水沟、周边植被现状

机修间及仓库周边盖板沟及旁侧停车位 门卫室周边盖板沟



门卫室南侧景观绿化现状 1#沉淀池西侧景观绿化现状

厂区北侧道路及旁侧植被现状 沉淀池与气水反冲滤池间盖板沟

污泥脱水间周边盖板沟及植被现状 污泥浓缩池间植被现状

2#预沉沉淀池与加药间间道路及植被现状 加药间周边盖板沟



送水泵房周边盖板沟 配电房周边盖板沟

送水泵房西侧植被现状 预沉沉淀池与送水泵房植被现状

雨水口及道路旁侧植被现状 提升池和回收池周边植被现状

预留用地防治区植被现状 预留用地防治区植被现状



预留用地内铁塔基座及周边植被现状 预留用地防治区植被现状

施工场地复耕现状 施工场地复耕现状



证 明

兹有成都青白江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实施的青白江区自

来水厂扩建工程,该项目于2019年8月7日取得《关于(青

白江区自来水扩建工程水士保持方案报告书〉的批复》(青审

批建〔2019〕 192号)。根据《四川省财政厅 四川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 四川省水利厅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关于印

发(四川省水士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川财综〔2014〕6号)规定,该项目水士保持补偿费免征。

特此证明。

局

日







建设前遥感影像图（卫片拍摄时间 2018.5）



建设后遥感影像图（卫片拍摄时间 2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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